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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简介 

本指南 

本书是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指南。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体系是基于《工业品

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构建的，以 1999 年 7 月 2 日通过并于 2003 年 12 月 23 日生效

的日内瓦文本（1999 年）（下称“日内瓦文本”或“日内瓦文本（1999 年）”）为核心。 

于 1934 年 6 月 2 日通过，1939 年 6 月生效的伦敦文本（1934 年），根据该文本 15 个缔

约方（贝宁、科特迪瓦、埃及、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列支敦士登、摩纳哥、摩洛哥、荷兰、

塞内加尔、西班牙、苏里南、瑞士和突尼斯）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特别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已

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终止。伦敦文本（1934 年）下的所有活动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终结

（参见“伦敦文本（1934 年）的终止”）。 

1960 年 11 月 28 日通过，1984 年 8 月 1 日生效的海牙文本（1960 年）的适用，根据该

文本缔约方于 2024 年 7 月海牙联盟大会上做出的决定，已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被冻结（参见

“海牙文本（1960 年）的冻结”）。 

因此，本指南的重点主要放在日内瓦文本。 

与日内瓦文本的适用相配套的，还有《实施细则》和《行政规程》。 

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体系被称为“海牙体系”。 

本指南结构如下： 

 “简介”是有关海牙体系的基本情况介绍。 

 “成为海牙协定缔约方”提供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府间组织怎样成为海牙协定缔约

方的解释，以及概述在海牙体系下可能作出的各种声明和通知。 

 “一般信息”包括与国际局的通信、时限的计算、语言、向国际局缴费、对国际局的

代理、登记、摘要、经证明副本和 WIPO DAS。 

 “提交国际申请”概述了国际申请程序。 

 “国际注册”包含有关不规范、注册、公布、驳回保护和国际注册效力的信息。 

 “变更和续展”包含登记变更和续展的程序。 

 “伦敦文本（1934 年）和海牙文本（1960 年）”解释了在这两个文本下所作的指定

的详情。 

对与本指南具体段落相关的日内瓦文本（1999 年）、海牙文本（1960 年）、《实施细则》

和《行政规程》的条款，本指南尽可能在该段落的下方作出引注。这些条款以下列方式引注： 

 “99 年 xx”表示引用的是日内瓦文本（1999 年）的某个条款； 

 “60 年 xx”表示引用的是海牙文本（1960 年）的某个条款； 

 “细则 xx”表示引用的是《实施细则》的某个条款； 

http://www.wipo.int/treaties/zh/text.jsp?file_id=285214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4233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reaties/text.jsp?file_id=32297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introduction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


第6页 海牙体系指南 

 “规程 xx”表示引用的是《行政规程》的某个条款。 

海牙体系：概述 

简而言之，海牙协定通过向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国际局递交

一份国际申请的方式，为在多个缔约方获得工业品外观设计（外观设计）保护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在海牙体系之下，一份国际申请取代了全部原本必须向不同国家或地区主管局递交的一

系列申请。 

海牙体系由产权组织国际局管理。国际局还负责保管国际注册簿，并出版《国际外观设计

公报》（《国际公报》）。 

以下段落旨在对国际程序做一个宽泛的概述。相关事项更详细的内容，参见后续章节。 

谁可以使用该体系？ 

依据海牙协定提交国际申请的资格，限于在至少一个海牙协定的缔约方有真实和有效工商

业营业所、住所或经常居所的自然人或者法律实体，或者是这些缔约方或作为缔约方的政府间

组织的一个成员国的国民。 

99 年 3 

无需在先国内申请或注册 

提交国际申请不需要有在先的国内申请或者注册。因此，通过海牙协定，在国际层面可以

首次．．申请对外观设计的保护。 

申请的内容 

一件国际申请可以包括多个不同的外观设计（“多重申请”），最多不超过 100 个。然而，

同一件申请中的所有外观设计，必须属于洛迦诺国际分类中的同一个类别。换言之，国际申请

是“单一类别”的。 

99 年 5；细则 7 

国际申请尤其要包括外观设计的复制件，并且指定寻求保护的缔约方。申请应当以英语、

法语或者西班牙语提交。 

细则 1(vi)；细则 7 

一件国际申请须缴纳三类费用：基本费、公布费、对于寻求保护的每个缔约方的标准指定

费或者单独指定费。对于标准指定费，适用三个等级，反映了缔约方主管局审查的程度。费用

表列出了标准指定费的数额。单独指定费的数额由相关缔约方确定。 

http://www.wipo.int/export/sites/www/treaties/en/documents/pdf/hague.pdf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3
http://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locarno/en/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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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7；99 年 5(1)(vi)；细则 12 

向国际局提交国际申请 

一件国际申请通常是通过 eHague 申请界面（推荐）或是使用正式申请表（DM/1），直接

向国际局提交。 

99 年 4(1) 

国际局的形式审查 

收到国际申请以及至少一项外观设计的基本费付款后，国际局将审查该国际申请是否符合

规定的形式要求。国际局不会自行以任何方式评价或者考虑外观设计的新颖性，并且其也无权

以上述理由或者其他实质性理由驳回国际申请。 

细则 14 

公布 

符合规定形式要求的国际申请在国际注册簿上予以登记，并适时在《国际公报》上公布。公

报每周一期，以电子方式每周五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公布，内容包括所有与国际注册相关的数据，

包括外观设计的复制件。 

99 年 10(3)；细则 17 

被指定缔约方主管局的实质审查：发出驳回保护通知的可能性 

一旦国际注册在《国际公报》公布，各被指定缔约方主管局可以根据本国国内立法的规定

进行实质审查（如有）。审查结束后，主管局可以通知国际局，在其领土内驳回该保护请求。但

是，不能以不符合形式要求驳回国际申请，因为经过国际局的审查，这些要求被视为已经得到

满足。 

99 年 12(1) 

驳回保护（如果有）必须在国际注册公布之日起 6 个月内通知国际局。然而，任何一个其

主管局是“审查局”，或者其法律规定可以对给予保护提出异议的缔约方，可以声明将 6 个月

的驳回期限改为 12 个月的驳回期限。由国际局向注册人传送驳回通知。 

99 年 12；细则 18 

在作出驳回通知的情形下，注册人享有与其直接向相关国内主管局提交该申请应有的同样

救济。 

99 年 12(3)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2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4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hague-system/docs-zh-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4
https://www.wipo.int/wipolex/en/text/285214#article10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hague-system/docs-zh-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7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2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2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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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注册人对驳回有异议，后续程序将根据所适用的国内法的要求和程序，全部转入相应

的国内层面。国际局不参与该程序。申请人应当在相关缔约方本国法律规定的时限内和条件下，

向该缔约方主管机关提出对驳回保护决定的上诉请求。 

国内法规定的保护 

在主管局未发出驳回决定（或者随后撤回驳回决定）的缔约方，国际注册与依据缔约方法

律对外观设计给予的保护具有同等效力。 

99 年 14 

给予保护的说明 

未作出驳回通知的被指定缔约方主管局，可在适用的驳回期限内，向国际局作出说明，说

明在相关缔约方对国际注册外观设计给予保护。 

细则 18 之二(1) 

但是，主管局未作出上述给予保护的说明的，不会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只要在可适用的驳

回期限内被指定缔约方主管局未发出驳回通知，被提交国际注册的外观设计在被指定缔约方就

获得了保护。 

保护期 

国际注册最初的有效期是五年。在各被指定缔约方，可以续展一个或者两个五年期，直到

根据该缔约方相关法律所允许的总保护期届满。换言之，在各被指定缔约方的最长保护期取决

于该缔约方法律规定的最长期限。对于受海牙文本（1960 年）管辖的指定，参见“保护期和续

展”。 

99 年 17 

国际注册簿变更 

在国际注册簿上，可以登记下列变更： 

 注册人或者其代理人的名称或邮寄地址的变更（参见“注册人名称及/或地址的变更”

或“代理人名称及/或地址的变更”）； 

 国际注册所有权的变更（既包括在全部或者部分被指定缔约方的所有权变更，也包括

注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外观设计的所有权变更）（参见“所有权变更”）； 

 在部分或者全部被指定缔约方，放弃被提交国际注册的全部外观设计（参见“放弃”）； 

 在部分或者全部被指定缔约方，对被提交国际注册的部分外观设计的限制（参见“限

制”）。 

上述登记请求必须以相应的正式表格向国际局提出，并缴纳规定的费用。但有关代理人的

任何变更登记都是免费的。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4
http://www.wipo.int/treaties/zh/text.jsp?file_id=355960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7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address.html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address.html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ownership.html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nunciation.html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limitation.html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limitation.html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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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16(1)；细则 21 

海牙体系的优势 

海牙体系的建立是出于对简易性和经济性的需要。该体系使某个缔约方的外观设计所有人，

能有效地以最简便的手续和最少的花费在其他缔约方获得外观设计保护。 

特别是，外观设计所有人可以不必在其要求保护的每个缔约方提交单独的国内申请，因此

也就可以避免由于司法管辖区彼此之间申请程序的不同而带来的复杂性。他们既不必以不同的

语言提交文件，也不必关注所有一连串不同的国内注册续展期限。另外，也不需要用不同的货

币支付相关费用。根据海牙协定，通过在一个主管局（国际局）、用一种语言、提交一份国际申

请，用一种货币缴纳一组费用，就可以实现同样的结果。 

而且，通过一个国际注册在多个缔约方产生效力，对所获得的保护进行后续管理也非常便

捷。例如，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程序性步骤，所有权或者注册人名称地址的变更就可以在国际注

册簿上登记，并在所有被指定缔约方生效。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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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成为海牙协定缔约方 

国家 

一个国家要成为日内瓦文本的缔约方，必须是《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成员。虽然

不要求该国是《巴黎公约》的成员，但该文本第 2 条第(2)款要求，作为日内瓦文本缔约方的国

家，必须遵守《巴黎公约》有关外观设计的规定（即便该国不受《巴黎公约》约束）。 

99 年 27(1) 

政府间组织 

政府间组织满足下列条件可加入日内瓦文本： 

 该政府间组织至少有一个成员国是产权组织的成员，并且 

 该组织设有主管局，通过该局可以获得外观设计的保护，在建立该政府间组织的条约

所适用的领土范围内有效。 

99 年 27(1)(ii) 

“缔约方”一词，包括加入日内瓦文本的任何国家或政府间组织。 

批准书或者加入书，应当向产权组织总干事交存。有关批准书或者加入书的交存，以及交

存此种批准书或加入书时所作的任何声明，或后来所作的声明，由总干事通知所有缔约方。 

日内瓦文本在具体缔约方的生效 

原则上，批准或加入日内瓦文本在向产权组织总干事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三个月后

发生效力，除非该文书指明了较晚的生效日期。 

缔约方的声明 

海牙体系允许缔约方就国际注册体系的运作作出某些声明，以便这些国家在国际申请中被

指定时，其有关外观设计保护的国内法律的某些特征能被考虑在内。缔约方所作出的全部声明

列表可在产权组织网站上查阅。海牙体系成员概况数据库载有各缔约方所作出的所有声明。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出某些声明的前提是缔约方主管局为“审查局”，在海牙体系中，作

出前述任何声明并非义务。 

关于国际申请的具体要素，以及由被指定缔约方所作声明产生的国际局程序的更多信息，

将在后续章节中介绍。 

http://www.wipo.int/treaties/zh/text.jsp?file_id=283806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27
http://www.wipo.int/members/zh/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27
https://www.wipo.int/zh/web/hague-system/declarations
https://www.wipo.int/hague/memberprofiles/select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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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局 

“审查局”一词在日内瓦文本中有定义（第 1 条第(xvii)项），是指依职权对向其提出的外

观设计保护申请进行审查，以至少确定该外观设计是否符合新颖性条件的局。 

根据上述定义，要成为“审查局”，主管局必须按照可适用法律规定的新颖性条件，系统性

地对所有国内申请进行现有技术检索。这就意味着，若全球范围内的新颖性是确立外观设计权

有效性的标准，现有技术检索应不仅针对数据库中未决和/或已注册的外观设计，还要涵盖世界

任何地方已知的外观设计。 

提交声明 

声明可在交存加入书或批准书之时一并提交，或在交存加入书或批准书之后提交。在向产

权组织总干事交存声明之前，建议咨询海牙注册部，确保满足《日内瓦文本》《实施细则》或国

内法对作出声明的要求。 

声明生效日 

声明随批准书或加入书一并提交的，声明自缔约方受日内瓦文本约束之日起生效。声明在

交存之后再行提交的，于产权组织总干事收到声明之日起三个月生效，或于该声明中所指明的

任何更晚日期生效。 

此外，凡是在加入书或批准书交存之后再行提交的声明，仅适用于注册日同于或晚于声明

生效日的国际注册。 

强制性声明 

保护期–最长保护期 

缔约方必须提供的最短．．保护期为 15 年。如果缔约方国内法规定的保护期长于 15 年，那么

国际注册在该缔约方可以五年为期再次续展，直至其国内层面的总保护期届满。 

99 年 17(1)和(2) 

缔约方加入日内瓦文本时，必须向产权组织总干事通知其法律所规定的最长保护期。之后

如果对最长保护期进行了修改，缔约方也必须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 

99 年 17(3)(c)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7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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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情况下作出的声明 

延迟公布 

短于规定期限的延迟公布期限 

一般原则是，假定每个缔约方均允许从申请日起算 30 个月的规定延迟期限，提出优先权要

求的，从有关申请的优先权日起算。 

细则 16(1) 

但是，如果加入日内瓦文本的缔约方的法律，对延迟公布所规定的期限短于 30 个月的规定

期限，该缔约方可以声明的形式将可允许的延迟期限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 

99 年 11(1)(a) 

不得延迟公布 

如果缔约方的法律规定，不得延迟公布，该缔约方可以声明的形式将这一事实通知产权组

织总干事。 

99 年 11(1)(b) 

非强制性声明 

以下列举了所有非强制性的声明，其中有些声明仅对作为“审查局”的缔约方局开放。这些声

明如下： 

 依日内瓦文本第 4 条第(1)款(b)项作出的声明（禁止通过国内主管局申请）； 

 依日内瓦文本第 5 条第(2)款作出的声明（说明书、权利要求书、设计人的身份）； 

 依日内瓦文本第 7 条第(2)款作出的声明（单独指定费）； 

 依日内瓦文本第 13 条第(1)款作出的声明（外观设计的单一性要求）； 

 依日内瓦文本第 14 条第(3)款作出的声明（禁止自我指定）； 

 依日内瓦文本第 16 条第(2)款作出的声明（所有权变更不产生效力）； 

 依日内瓦文本第 19 条第(1)款作出的声明（共同主管局）； 

 依细则第 8 条第(1)款作出的声明（关于设计人的要求）； 

 依细则第 9 条第(3)款作出的声明（关于特定视图的要求）； 

 依细则第 12 条第(1)款(c)项作出的声明（标准指定费）； 

 依细则第 12 条第(3)款作出的声明（分两部分缴纳单独指定费）； 

 依细则第 13 条第(4)款作出的声明（保密审查）； 

 依细则第 18 条第(1)款(b)项作出的声明（延长驳回期限）；以及 

 依细则第 18 条第(1)款(c)项作出的声明（国际注册的生效日期）。 

https://www.wipo.int/hague/zh/legal_text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6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1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1
https://www.wipo.int/wipolex/en/text/285214#article4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7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3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4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6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9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9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2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hague-system/docs-zh-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2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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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通过国内主管局申请 

一般而言，国际申请可以根据申请人的选择，要么由其直接提交给国际局，要么通过申请

人所属的缔约方主管局提交给国际局。但是，任何缔约方均可以声明的形式通知产权组织总干

事，国际申请不得通过其主管局提交。作出这种声明的，依附于该缔约方的申请人提出的所有

国际申请，必须直接向国际局提交。 

99 年 4(1)(b) 

禁止自我指定 

其主管局是“审查局”的缔约方可以声明的形式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其系申请人所属的

缔约方时，国际申请中对其的指定没有效力——也即申请人不能在国际申请中指定其所属缔

约方。 

99 年 14(3) 

保密审查 

在加入日内瓦文本时其法律对保密审查有规定的缔约方，可以声明形式通知产权组织总干

事，将其主管局向国际局传送国际申请的一个月期限改为六个月期限。 

细则 13(4) 

指定费用（声明） 

单独指定费 

准备加入日内瓦文本并且．．其主管局是“审查局”的任何缔约方和任何政府间组织，均可通知产

权组织总干事，对于每件指定该缔约方的国际注册和此种国际注册的续展，其希望收取“单独指定

费”，而非标准指定费。 

99 年 7(2) 

分两部分缴费 

依第 7 条第(2)款作出的要求收取单独指定费的声明可以具体说明，有关单独指定费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在提交国际申请时缴纳，第二部分在根据有关缔约方的法律所确定的更晚的日期缴纳。 

细则 12(3) 

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单独指定费减费 

缔约方作出声明要求收取单独指定费的，鼓励其执行海牙联盟大会提出的建议，即，申请人提

出申请的唯一资格，是其与被列入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的某一国家之间的联系，或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4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3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2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publication/ldc_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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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数成员国均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某一政府间组织之间的联系，其指定各该缔约方应缴纳的单独

指定费将减为规定数额的 10%（适当时四舍五入为最接近的整数）。如果与此种政府间组织之间

的联系并非申请人提出申请的唯一资格，只要该申请人的任何其他资格，是其与属于最不发达国

家的某一缔约方之间的联系，或与虽然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但属于上述政府间组织的成员国的

某一缔约方之间的联系，也适用该减费规定。 

单独指定费数额 

要求收取单独指定费的声明，应当以相关主管局所用货币指明该费用的数额，且在适用时，

指明任何后续数额变更。单独指定费的数额在扣除用于国际程序的开支后，不得超过该缔约方

主管局有权对相同件数的外观设计给予同等保护期而向申请人收取的同等数额。 

如果相关主管局使用的币种不是瑞士货币，产权组织总干事应在与该主管局协商后，依据

联合国官方汇率以瑞士货币确定费用数额。 

99 年 7(2)；细则 28(2)(a)和(b) 

如果连续三个月以上，缔约方币种与瑞士货币之间的联合国官方汇率，比最后一次以瑞士

货币确定该单独指定费数额时所适用的汇率高或低至少 5%，则该缔约方主管局可要求产权组

织总干事以瑞士货币确定新的单独指定费数额。 

细则 28(2)(c) 

如果连续三个月以上，该汇率比最后适用的汇率低至少 10%，则产权组织总干事应主动以

瑞士货币确定新的单独指定费数额。新的费用数额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发布，自产权组织总干事

确定的日期起适用，该日期为上述数额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后及两个月以内的某一日期。 

细则 28(2)(d) 

标准指定费 

缔约方未根据日内瓦文本第 7 条第(2)款作出单独指定费声明的，有权收取标准指定费。 

标准指定费分三个不同等级，视主管局进行的审查范围而定。要适用第二级或第三级，必

须作出相应声明。 

三个等级为： 

 第一级，缔约方主管局不进行实质审查——未作任何声明的，自动．．适用该级； 

 第二级，缔约方主管局进行除新颖性以外的实质审查（例如，就“外观设计”的定义、

公共秩序和道德或保护国徽等问题进行审查）； 

 第三级，缔约方主管局进行实质审查，包括有限的新颖性审查（例如，尽管外观设计

权有效的标准是具备全世界范围内的新颖性，但只进行本地新颖性审查），或者在第

三方提出异议后进行的新颖性审查。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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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主管局是“审查局”，因而有权作出单独指定费声明的，也可以声明收取第二级

或第三级标准指定费。同样，缔约方立法规定有权收取第三级标准指定费的，也可以在声明中

具体说明选择收取第二级标准指定费。 

细则 12(1) 

国际申请的必要内容（声明） 

任何缔约方其主管局是“审查局”，并且在其成为日内瓦文本缔约方时其法律规定，要求给

予外观设计保护的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i)对设计人身份的说明，(ii)简要说明书和/或(iii)权利

要求书，才能依据该法律被授予申请日的，该缔约方可以声明的形式将这些内容通知产权组织

总干事。 

99 年 5(2)；细则 7(4)；细则 11 

设计人的身份 

准备加入日内瓦文本的缔约方，要想作出声明，要求国际申请包含对所申请外观设计设计

人身份的说明，必须符合两项条件： 

 主管局必须是“审查局”；并且 

 其国内法必须规定，外观设计国．．．．．内．申请若要获得申请日．．．．．．．．．，申请中必须包含对所申请外

观设计设计人身份的说明。 

否则，不得作出此项声明。 

99 年 5(2)(b)(i) 

简要说明书 

准备加入日内瓦文本的缔约方，要想作出声明，要求国际申请中包含关于所申请外观设计

的复制件或特征的简要说明书，必须符合两项条件： 

 主管局必须是“审查局”；并且 

 其国内法必须规定，外观设计国．．．．．内．申请若要获得申请日．．．．．．．．．，申请中必须包含关于所申请

外观设计的复制件或特征的简要说明书。 

否则，不得作出此项声明。 

提交简要说明书的要求，要与提交外观设计复制件和产品说明的要求区别开。日内瓦文本

第 5 条第(1)款第(iii)项和第(iv)项已要求提供这些内容。 

99 年 5(2)(b)(ii)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2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1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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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书 

准备加入日内瓦文本的缔约方，要想作出声明，要求国际申请中包含权利要求书，必须符

合两项条件： 

 主管局必须是“审查局”；并且 

 其国内法必须规定，外观设计国．．．．．内．申请若要获得申请日．．．．．．．．．，申请中必须包含权利要求书。 

否则，不得作出此项声明。按照细则第 11 条第(3)款，依日内瓦文本第 5 条第(2)款(b)项第

(iii)目作出的声明必须具体说明所要求的权利要求书的确切措词。 

99 年 5(2)(b)(iii)；细则 11(3) 

关于申请人和设计人的特殊要求（细则第 8 条）（声明） 

以设计人名义申请 

对于准备加入日内瓦文本的缔约方，如果其国内法要求，外观设计保护国内申请必须以设

计人的名义提交，该缔约方可以作出声明，将这一情况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 

该声明应与“设计人的身份”中所指的声明区别开。 

国际申请中指定作出上述声明的缔约方的，必须提供外观设计设计人的身份，该设计人在

相关缔约方被视为申请人，无论国际申请是否以设计人的名义提交。此外，填写的设计人与申

请人不是同一人的，细则第 8 条第(2)款第(ii)项要求国际申请附一份说明或文件，说明国际申请

已由设计人转让给申请人，被登记为注册人的将是申请人。 

这项声明已由多个缔约方作出。但是，所有这些缔约方都接受国际申请表格（DM/1）第 11

栏和 eHague 界面相关栏中的标准说明，而未要求提供此种说明或文件。 

细则 8(1)(a)(i) 

设计人的宣誓或声明 

如果缔约方的国内法要求，必须提供设计人的宣誓或声明，该缔约方可以作出声明，将这

一情况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声明必须详述所需说明或文件的具体形式和内容。 

该声明应与“设计人的身份”中所指的声明区别开。 

包含对已作出此项声明的缔约方的指定的国际申请，还必须包含关于该外观设计设计人身

份的说明。 

细则 8(1)(a)(ii)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identity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8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identity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8


 海牙体系指南 第17页 

 

外观设计的单一性 

如果一个缔约方在加入日内瓦文本时其国内法要求，同一申请中的外观设计应当符合外观

设计的单一性、同时生产或同时使用要求，或者外观设计应当属于同一套或同一组物品，或者

一件申请中只能要求一项独立的、明确的外观设计，该缔约方可以作出声明，将这一事实通知

产权组织总干事。声明应当全面、详细、具体地说明各项有关要求。 

99 年 13(1) 

作出声明的缔约方主管局可以所规定的外观设计单一性要求未得到满足为由，驳回国际注

册的效力。接到这种驳回通知之后，为克服这一驳回理由，可以在该缔约方主管局对该国际注

册进行分案处理。 

要回顾的是，外观设计单一性要求不影响申请人在国际申请中最多包含 100 项外观设计的

权利，即使该申请指定了已作出上述声明的缔约方。更多信息参见“第 6 栏：外观设计、复制

件和/或样本的数量”和“外观设计缺乏单一性”）。 

细则 7(3)(v) 

关于多项外观设计的指导原则 

外观设计单一性的标准在不同的司法辖区可能各不相同。因此，《关于一份国际申请中包

括多项外观设计以预防可能驳回的指导原则》是与已通知根据第 13 条第(1)款所作声明的缔约

方协商制定的，旨在减少其主管局可能作出驳回的风险。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该指导原则不

能被视为一个详尽无疑或独立的指导原则。 

99 年 13(1) 

关于视图的规定 

缔约方在加入日内瓦文本时，如果其主管局要求提供构成外观设计或将使用外观设计的一

个或多个产品的具体视图，该缔约方可以作出声明，将这一情况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并说明

所要求的视图和要求提供该视图的情形。但是对于二维外观设计或产品，声明最多可要求提供

一种视图；对于三维外观设计或产品，声明最多可要求提供六种视图。 

这项声明的效力是，作出此声明的缔约方主管局可以有关特定视图的要求未得到满足为由，

驳回国际注册的效力（参见“保护的驳回”和“具体视图或外观设计的充分公开”）。 

细则 9(3) 

https://wipolex.wipo.int/en/text/285214#article13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6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6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unity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hague-system/docs-zh-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docs/hague_system_guidance_multiple_designs.pdf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docs/hague_system_guidance_multiple_designs.pdf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3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specific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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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驳回 

驳回通知的期限延长（细则第 18 条第 1 款(b)项） 

原则上，主管局必须在六个月之内通知驳回。但是，缔约方可以作出声明，在以下情况下将

这一期限延长至 12 个月： 

 有关缔约方主管局是“审查局”；或者 

 缔约方的国内法规定了外观设计注册异议程序。 

第二个条件中所述的“异议程序”，要与所谓的“无效”程序区别开。无效程序一般在给予

保护后进行，这种情况下不必延长驳回期限。 

细则 18(1)(b) 

国际注册生效日期 

国际注册生效日期（细则第 18 条第 1 款(c)项第(i)目） 

原则上，国际注册最迟在主管局通知驳回的期限届满之日产生给予保护的效力。上文“驳

回通知的期限延长（细则第 18 条第 1 款(b)项）”所述的声明中也可以注明，国际注册应最晚

于声明中所确定的时间，产生这一效力，这个时间可以晚于驳回通知的期限届满之日，但不得

超过该日期之后 6 个月。 

这一声明的效力，是确立一项制度，根据该制度，国际注册可以在驳回期届满后（但必须在

届满后六个月之内）产生与依国内法给予保护同等的效力。 

需要注意的是，当作出声明的缔约方的主管局没有任何理由进行驳回时，有义务就指定该

缔约方的国际注册发出给予保护的说明。 

99 年 14(2)(a)；细则 18(1)(c)(i)；细则 18 之二(1)(d) 

国际注册生效日期（细则第 18 条第 1 款(c)项第(ii)目） 

上文“驳回通知的期限延长（细则第 18 条第(1)款(b)项）”所述的声明中也可以表明，如

果关于给予保护的决定的通知并非故意地未在适用的驳回期限内发出，则国际注册应最晚在根

据该缔约方法律给予保护之时产生给予保护的效力。 

在一些例外情况下，如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见的情况，缔约方局无法在驳回期限内完成其国

内法规定的实质审查，这项声明的效力就是确保涵盖这些例外情况。因此，该项声明的适用仅

限于例外情况，且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与上文“国际注册生效日期（细则第 18 条第(1)款(c)

项第(i)目）”所述的声明要区分开来。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validation.html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extension_refusal_period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extension_refusal_period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effect_rule18_1_c_i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effect_rule18_1_c_i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effect_rule18_1_c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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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当作出声明的缔约方的主管局没有任何理由进行驳回时，有义务就指定该

缔约方的国际注册发出给予保护的说明。 

细则 18(1)(c)(ii)；细则 18 之二(1)(d) 

所有权变更生效 

任何缔约方均可在声明中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国际注册所有权的变更在国际注册簿上的

登记，须在其主管局收到声明中所规定的说明或文件之后才在其领土具有效力。 

99 年 16(2) 

几个国家的共同局 

已经统一其国家外观设计法的几个国家，可以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 

 以一个共同局代替其各自的国家局；并且 

 基于海牙协定的目的，统一立法所适用的各国领土的总合被视为一个缔约方。 

99 年 19(1) 

  

http://www.wipo.int/treaties/zh/text.jsp?file_id=355960
https://www.wipo.int/hague/zh/legal_text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6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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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一般信息 

与国际局的通信 

作为国际程序的一部分，共有三种通信途径，即： 

 国际局与缔约方主管局之间的通信； 

 国际局与申请人、注册人或其代理人之间的通信1； 

 申请人或注册人（或其代理人）与缔约方主管局之间的通信。此种通信因不涉及国际

局，故此不纳入海牙协定的范围中。该通信的形式完全由缔约方的法律及惯例予以确

定。例如，针对驳回保护的上诉请求，是通过邮寄还是电子方式向某一特定主管局提

出的问题，由该特定缔约方的法律和/或惯例确定。 

细则 1(v)；细则 2 

与国际局的通信形式 

申请人、注册人或主管局与国际局的通信，应当以书面、打字或印刷的形式进行。不接受手

写通信。通信应当签名。签名应为手写、印刷、打字或加盖戳记。电子通信和通过产权组织网站

提供的用户帐户进行的通信，根据情况，签名可以使用国际局确定或国际局与有关主管局议定

的识别方式代替。通过用户帐户进行的通信应使用帐户持有人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认证。 

规程 201(a)；规程 202；规程 205(a) 

与国际局的通信可以采用面交、邮寄、或电子方式。 

邮寄方式的通信 

任何与国际局的通信可通过邮局或其他快递服务进行邮寄，地址是：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34, chemin des Colombettes, P.O. Box 18, 

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瑞士） 

如果邮寄至国际局的同一信封中有数份文件，应当附有一份清单，对每份文件加以说明。

国际局会通知邮寄者该清单与实际收到文件之间的差别。 

 
1
  除另有明确说明，本指南涉及向申请人或注册人发送或由其发出的通信，应理解为：如果在国际注册簿中为申

请人或注册人登记了代理人，该通信将发给该代理人，或者可以由该代理人有效地发出（参见“指定的效力”）。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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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 201(b) 

电子方式的通信 

申请人、注册人或缔约方主管局与国际局之间的通信，包括提交国际申请，可以采用电子

方式，例如，通过 eHague（申请和续展）。此外，eHague 和联系海牙（Contact Hague）提

供的海牙文件上传工具可用于查询、提交文件或向国际局申请优先权文件（参见“国际申请的

优先权文件”）。尽管如此，主管局与国际局之间的电子通信，可以采取国际局与该局议定的办

法进行。 

当通过电子方式向国际局传送通信时，由于通信发送地与日内瓦之间的时差，导致传送的

起始日期与国际局收到完整通信的日期不一致的，二者之中在先的日期应被视为国际局收到通

信的日期。 

规程 204(a)；规程 205；规程 204(c) 

只要能够识别发送者并可与之取得联系，国际局应立即通过电子传送方式通知发送者已收

到该电子通信，以及传送中出现的任何缺陷（例如，不完整或不清晰）。如果是国际申请，这种

回执中还应写明收到的日期。 

规程 204(b) 

海牙体系正式表格 

所有正式表格由国际局制定。正式表格既包括网站上提供的表格，也包括电子界面

（eHague）。更多的电子界面可在产权组织网站上或缔约方局的网站上提供。需要回顾的是，

依据第 4 条第(1)款，允许间接提交的缔约方局，可在该局的网站上设置电子申请界面。 

99 年 4(1)；细则 1(vi) 

除使用国际局制定的表格之外，主管局、申请人或注册人可以自制表格。只要这些自制表

格具有与正式表格相同的内容和格式，就可以被国际局接受。 

细则 1(vi) 

这些自制表格的栏目，无需与国际局制定的表格具有相同的间距和布局。实际上，制作这

种表格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可以给那些必要的栏目设置足够的空间；例如，如果一项国际申请

中有多个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外观设计的数量特别多，使用这种表格可以避免续页。但是，必

须符合下述规定： 

 表格必须采用 A4 格式，且单面使用； 

 必须与国际局制定的正式表格有相同的栏目，其编码、标题和顺序相同； 

 如果不使用或不适用某一栏目，不应省略该栏目，但必须有一个明确说明，例如“不

适用”、“无”或“未使用”；例如，如果用自制表格提交的国际申请不要求优先权，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https://www3.wipo.int/login/en/hague/index.jsp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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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中仍应当在第 12 栏与第 14 栏之间留有相应的选项，并明确说明，例如：“优先

权：不适用”。 

续页 

如果表格中的任何部分空间不够用（如国际申请有多个申请人，或多项优先权），应当使用

一页或多页续页（除非使用了自制表格）。在续页上，必须写明 DM 表格以及栏号，然后用与

表格中相同的方式书写信息。所用续页的页数，必须在表格起始处预留的位置写明。 

标明日期 

在正式表格中注明日期，必须以两位数写“日”，然后以两位数写“月”，最后以四位数写

“年”，所有数字都采用阿拉伯数字，日月年之间用斜线（/）分开。例如 2025 年 4 月 1 日，

应写成“01/04/2025”。 

海牙体系非正式表格 

除正式表格之外，还有一些非正式表格，如用于国际注册续展的表格。并不强制使用这些

表格；它们主要是国际局为了方便用户使用而提供。 

时限的计算 

海牙体系设置了一些通信必须遵守的时限。通常，时限的届满日是指国际局必须收到通信

的日期。被指定缔约方主管局通知驳回保护的时限是个例外；在这一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

是主管局向国际局发出通知之日（另参见行政规程第 501 条）。发自国际局的涉及时限的通信

中所指明的时限届满日，根据下述规则计算： 

 凡以年计的期限，应于继后的有关年度中与该期限所起始的行为发生的日、月份名称

相同的当月和日期相同的当日届满；但是，如果行为发生于 2 月 29 日，而在继后的

有关年度 2 月只有 28 天，则期限应于 2 月 28 日届满。例如，自 2024 年 2 月 20 日

起的 10 年期限，将于 2034 年 2 月 20 日届满；自 2024 年 2 月 29 日起的 10 年期

限，将于 2034 年 2 月 28 日届满； 

细则 4(1) 

 凡以月计的期限，应于继后的有关月份中与该期限所起始的行为发生之日的日期相同

的当日届满；但是，继后的有关月份没有相同日期的，期限应于该月最后一日届满。

例如，自 1 月 31 日起算的两个月期限，终止于 3 月 31 日，自相同日期起算的三个月

期限，终止于 4 月 30 日； 

细则 4(2) 

 凡以日计的期限，应自有关行为发生之日次日起算，并于相应的日期届满。例如，自

某月 12 日所发生的事件起算的十日期限，将于该月的 22 日届满。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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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 4(3) 

 如果国际局必须收到某一通信的期限，于国际局不对外办公之日届满，该期限应于国

际局办公后的第一天届满。下述案例将解释这种情况：案例一，如果国际局必须收到

通信的期限届满于星期六或星期日，收到该通信的届满日，应当顺延至接下来的星期

一（假设星期一并非节假日）。案例二，起始自 10 月 1 日的三个月期限，将不会于 1

月 1 日（当天是国际局的官方节假日）届满，而应当于下一个工作日届满。当年和随

后一年国际局不对外办公的日期表，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发布。 

细则 4(4)；细则 26(2) 

同样，如果某一主管局必须给国际局发出某一通信（例如驳回保护的通知）的期限，届满于

该主管局不对外办公的日期，该期限应于该主管局办公后的第一天届满。应注意，这种情况只

适用于有关期限规定的是主管局在该期限内发出．．通信的情况。反过来，如果期限规定的是国际

局在该期限内收到．．通信的情况，则适用上一段；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局晚于规定时限收到通信，

不能以发出该通信的主管局不办公而使通信递送受到耽搁为由得到宽限。 

细则 4(4) 

对延误时限的宽限 

未遵守《实施细则》规定的在国际局采取一项行动的时限的，如果该有关方提供使国际局

满意的证据，证明未遵守时限是由于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可予以宽限。此类不可抗力事件包

括例如战争、革命、内乱、罢工、自然灾害、流行病、邮局、投递或电子通信服务因请求延误宽

限的有关方无法控制的情况而出现非正常情况。延误的理由只适用于《实施细则》规定的时限，

因此既不适用于优先权的期限（因其由《巴黎公约》第四条 C 款规定），也不适用于通过国际

局缴纳第二部分单独指定费的时限（因其由缔约方的国内法规定）。 

细则 5(1)；细则 12(3)(a)和(c) 

只有在合理的最短时间内且不迟于有关时限届满以后六个月，国际局收到证据或代替证据

的陈述，并且相应的行动在国际局得到执行时，才可对未遵守时限予以宽限。 

细则 5(3) 

语言 

国际申请 

任何国际申请可根据申请人的选择，使用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 

细则 6(1) 

任何关于国际申请或国际注册的通信，均应：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4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288514#P83_6610
https://www.wipo.int/hague/zh/legal_text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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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此种通信由申请人、注册人或主管局致国际局时，使用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2； 

 当通信由国际局致主管局时，使用国际申请所用的语言，除非该主管局已通知国际局，

要求任何此种通信均使用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 

 当通信由国际局致申请人或注册人时，使用国际申请所用的语言，除非申请人或注册

人已表示，希望所有此种通信均使用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 

细则 6(3) 

对于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以及在《国际公报》上公布一项国际注册和任何与该国际注册

有关的要登记和公布的数据，均应使用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 

细则 6(2) 

翻译 

在国际注册簿上的登记以及在《国际公报》上的公布所需的翻译工作，由国际局承担。申请

人可在国际申请中附上一份对国际申请中任何内容的建议译文。如果国际局认为该建议译文不

正确，将加以修改，事先将邀请申请人自邀请日起一个月之内就建议的修改提出意见。 

细则 6(4) 

向国际局缴纳费用 

国际申请或注册应缴付费用的数额，在《实施细则》所附费用表中规定，单独指定费由相关

缔约方规定。 

细则 27(1) 

费用可由申请人或注册人直接向国际局缴付。如果国际申请是通过申请人缔约方的主管局

提交的，且该局同意代收并转交此种费用，则与该申请相关的应缴费用也可通过该局向国际局

缴纳。 

细则 27(2)(a)和(b) 

缴费币种 

所有向国际局缴付的费用均应使用瑞士货币。同意代收并转交费用的主管局，可以另外一

种货币向申请人收取费用，但该局向国际局转交费用时，必须用瑞士货币。 

细则 28(1) 

 
2
  尽管有细则第 6 条第(3)款第(i)项的规定，如果在主管局办理的程序中对国际注册进行了修正，依细则第 18 条

第(4)款(c)项、第 18 条之二第(1)款(c)项和第(2)款(c)项所指的修正信息可以主管局惯用的语言提供，即使该语言不是

有关声明或通知所用的工作语言。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6
http://www.wipo.int/hague/en/fees/sched.html
https://www.wipo.int/en/web/hague-system/fees/individ-fee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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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方式 

可以下列方式向国际局缴纳费用： 

 通过在产权组织的往来帐户扣款； 

 向产权组织银行帐户或产权组织邮政帐户缴款； 

 主管局接受间接缴款的，通过受理间接申请的主管局（如美国专商局）； 

 使用 eHague（申请或续展），通过提供的在线缴费系统缴款，该系统根据用户帐户配

置提供多种付款方式。 

规程 801 

经常与国际局有业务往来的申请人、注册人、代理人或主管局，可能会发现，在产权组织开

设一个产权组织往来帐户很有用。这将极大简化费用的支付，且降低晚缴或误缴所导致的不规

范风险。 

向国际局缴纳费用时，一定要说明所缴费用的目的，以及相关申请或注册的信息。这些信

息应当包括： 

 在国际申请阶段：申请人名称，以及缴费所涉及的外观设计（例如，通过指明用户参

考号）； 

 与国际注册相关：注册人名称和国际注册号。 

细则 27(4) 

如果不是从在产权组织的往来帐户扣款，应当说明缴费的数额。如果是从在产权组织的往

来帐户中扣款，只须向国际局作出为有关业务扣除正确数额的一般性指示即可（在正式表格的

缴费页中勾选相应选项）。 

然而，如果写明了具体的数额，国际局只把其视为参考，而将扣除正确数额，并通知作出指

示的一方（申请人、注册人、代理人或主管局）。 

缴费日期 

费用被视为于国际局收到所需款额之日缴纳。然而，当涉及续展时，如果国际局在早于国

际注册应当续展之日前三个月收到缴费，该续展费应被视为于在该日前三个月收到。 

细则 27(5)(a)；细则 24(1)(d) 

费用数额的变动 

如果国际申请是通过申请人缔约方的主管局提交的，而且提交该国际申请所应缴纳的

费用数额，在该主管局收到该国际申请之日与国际局收到该国际申请之日之间变动的，则

应适用该主管局收到该国际申请之日实行的费用。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4


第26页 海牙体系指南 

细则 27(6)(a) 

如果续展国际注册所应缴纳的费用数额，在付款日和应当续展之日之间变动，则 

 如果在应当续展之日前三个月内缴纳费用，应当适用在缴纳当天实行的费用； 

细则 27(6)(b) 

 如果早于应当续展之日前三个月缴纳费用，该费用应被视同在该日前三个月收到，应

当适用续展之日前三个月实行的费用（参见“缴费日期”）。 

细则 24(1)(d) 

如果续展费是在应当续展之日以后缴纳的，应适用应当续展之日实行的费用。 

细则 27(6)(b)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应当适用国际局收到该费用之日实行的数额。 

细则 27(6)(c) 

在国际局的代理 

申请人可以直接向国际局提交国际申请。如果愿意，可以指定一个代理人，代表申请人在

国际局办理事务。 

细则 3(1)(a) 

海牙体系的规定仅涉及在国际局．．．的代理。对在缔约方主管局程序中（例如，在对驳回保护

提起上诉的情况下）指定代理人的规定，超出了海牙体系的范围，完全是缔约方法律和实践的

事项。 

关于谁可以被指定为在国际局的代理人，海牙体系没有对执业资格、国籍或居所作出任何

规定。 

指定代理人的方式 

在国际申请中 

在国际申请表（DM/1）第 5 栏中或在电子申请（eHague）界面的相应部分写明代理人的

名称、邮寄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即可在国际申请中指定代理人。以这种方式指定的代理人，

可以在第 19 栏中签署国际申请（无需委托书）。但是，国际申请仍可由申请人签署或者附具委

托书（参见“第 5 栏：指定代理人”）。可以在 eHague 申请界面中上载 PDF 格式的委托书。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7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payment_date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7
https://www.wipo.int/hague/en/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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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 3(2)(a) 

在另函通信中（委托书） 

也可以在任何时间，在另函通信中指定代理人。该另函通信应由申请人或注册人签字。 

细则 3(2)(b) 

指定可以通过使用 eHague 界面的“代理人管理”（仅适用于注册人），或通过填写国际

局为方便申请人和注册人而提供的非正式表格（DM/7）进行。 

通信也可以是一封简单的信函，只要清楚地写明作出指定之人、被指定的代理人的名称、

邮寄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以及相关的国际申请或注册即可。 

此种指定可以涉及任何数量的国际申请或注册，只要这些申请或注册分别被清楚地标明即

可。就指定代理人来说，国际局不接受仅仅简单统一提及同一申请人或注册人名下所有国际申

请和注册的信函。 

只限一个代理人 

对某项具体国际申请或国际注册只能指定一个代理人。所以，如果同一项国际申请或注册

的指定中写了数个代理人，只有最先提到的代理人被视为已经获得指定。如果指定律师、专利

代理人或商标代理人组成的合伙或者事务所，视为一个代理人。如果同时指定自然人和法律实

体，代理人登记时法律实体名称在自然人姓名之前登记（例如：“法律事务所 XYZ，John Doe”）。 

细则 3(1)(b)；细则 3(1)(c) 

不规范的指定 

如果代理人的指定不符合适用的要求，国际局将视该指定不规范。国际局将相应通知申请

人、注册人和打算指定的代理人，并且如果未予补正，将把所有相关通信发给申请人、注册人

或之前指定的代理人。 

细则 3(2)(c) 

指定的登记和通知 

如果代理人的指定符合适用的要求，国际局就会登记这一事实，并在国际注册簿上对代理

人名称、邮寄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予以登记，并通知申请人或注册人及相关的代理人。电子邮

件地址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但不向第三方提供。 

细则 3(3)(a)和(b)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hague-system/docs-zh-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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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效力 

代理人指定生效的日期，应为国际局收到作出指定的通信（国际申请、变更登记请求或另

函通信）的日期。 

细则 3(3)(a)；细则 21(2)(b) 

正式登记的代理人可以代替申请人或注册人签署通信，或完成任何其它程序性步骤。由代

理人寄给国际局的任何通信，与本应由申请人或注册人寄给国际局的通信具有同等效力。相应

的，如果登记了代理人，国际局应将任何本应寄给申请人或注册人的通信，寄给该代理人。任

何如此寄给所述代理人的通信，与本应寄给申请人或注册人的通信具有同等效力。 

细则 3(4)(a)、(b)和(c) 

如果指定了代理人，国际局通常不再将通信寄给申请人或注册人。此项规则有下述几项少

数例外： 

 当请求撤销指定时，国际局应同时通知申请人或注册人及其代理人（参见“代理人指

定登记的撤销”）； 

细则 3(5)(c) 

 五年保护期届满前六个月，国际局向注册人及其代理人发送非正式通知； 

细则 23 

 当续展费缴纳不足时，国际局同时通知注册人及其代理人。 

细则 24(3) 

除了这些例外之外，本指南凡涉及寄给申请人或注册人，或由申请人或注册人寄出的任何

通信，都应被理解为寄给已正式登记的代理人，或允许由其寄出。 

代理人指定登记的撤销 

如果收到申请人、注册人或代理人签署的相应请求，代理人登记将被注销。撤销请求可以

通过 eHague 界面的代理人管理功能或填写非正式表格 DM/9 表格（或者发送简单信函）的方

式提出。代理人指定登记的撤销，可以对同一申请人或注册人已经正式指定代理人的所有国际

申请或注册产生效力，或者对该申请人或注册人的任何具体的国际申请或注册产生效力。 

细则 3(5)(a) 

如果正式指定了新代理人，国际局依职权撤销原代理人的登记。如上文所述，同一时间只

能承认一个代理人；指定新代理人就意味着替代先前指定的任何代理人。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cancellation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cancellation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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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 3(5)(a) 

当登记了所有权的变更，新注册人未指定代理人的，国际局也依职权撤销原代理人的登记。 

细则 3(5)(a) 

撤销自国际局收到请求撤销的通信之日起生效。 

细则 3(5)(b) 

一旦撤销生效，国际局将撤销及撤销生效日期通知申请人或注册人，以及已被撤销指定的

代理人。后续通信寄给新代理人，如果没有登记新代理人，寄给申请人或注册人。 

细则 3(5)(c) 

无需费用 

登记代理人指定、代理人变更或代理人登记的撤销，无需缴纳费用。 

正式登记 

《国际公报》是海牙体系国际注册簿中所有登记的正式出版物。 

摘要和经证明的副本 

摘要和经证明的副本是来自国际注册簿的正式信息。摘要和经证明的副本也可用于根据《巴

黎公约》要求优先权。 

国际申请和国际注册在国际注册公布之前，对第三方是保密的。对于任何已公布的国际注

册，任何人都可以在缴纳规定费用的前提下，要求国际局提供下列信息： 

 国际注册簿摘要； 

 国际注册簿上的登记或国际注册文件中有关事项的经证明的副本（通常是“优先权文

件”）； 

 国际注册簿上的登记或国际注册文件中有关事项的未经证明的副本； 

 有关国际注册簿内容或者国际注册文件内容的书面信息； 

 样本照片。 

费用表列出了这些信息服务的收费。 

要获得这些摘要、副本或信息，申请时必须注明国际局分配的国际注册号或申请号（九位

数号码或“WIPO”+号码）。建议通过联系海牙提交申请。 

要注意的是，可以要求提供与尚未公布的国际申请或国际注册有关的摘要、副本或信息的，

仅限于该国际申请或国际注册的申请人或注册人，或者其在国际局指定的代理人。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288514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28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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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组织数字查询服务（DAS） 

产权组织数字查询服务（DAS）是一个允许在参与局之间安全交换优先权文件的电子系统。

如果在先申请的主管局作为外观设计申请优先权文件的“交存局”参与了 WIPO DAS，可从该

局获得查询码。如果被指定缔约方的主管局作为外观设计申请优先权文件的“查询局”也参与

了 WIPO DAS，申请人可以在国际申请中提供查询码，使在后主管局能够通过 WIPO DAS 查

询优先权文件。 

鉴于其在海牙体系中的实用性，海牙联盟大会于 2025 年 7 月通过了一项建议，即“鼓励缔

约方主管局为外观设计申请优先权文件参加产权组织数字查询服务（WIPO DAS）”，立即生

效。 

有关 WIPO DAS 及其参与局的更多信息，参见产权组织网站。 

规程 408(a) 

国际申请的优先权文件 

国际申请本身可以作为后续国家、地区或国际申请主张优先权的依据。应申请人或注册人

要求，国际局提供优先权文件。国际局还作为“交存局”参与产权组织数字查询服务（DAS）。

因此，申请人或注册人有以下两种选择： 

 申请人或注册人可以申请一个免费提供的 DAS 代码（不提供优先权文件）。如果主管

局作为“海牙国际申请”或“国家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的“查询局”参与了 DAS，

可以将 DAS 代码发给该主管局以检索优先权文件。关于 DAS 及其参与局的更多信

息，请查阅产权组织网站； 

 申请人或注册人可以要求优先权文件与 DAS 代码一并提供，优先权文件以 PDF 格式

提供（经过数字签名和认证）。提供 PDF 格式优先权文件的费用载于费用表。 

数据公布 

《国际公报》数据采用可机读格式 XML，可从 FTP 服务器获得。 

采用以下标准： 

 标准 ST.3：表示国家、其他实体及组织用双字母代码； 

 标准 ST.80：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著录项目数据的建议；以及 

 标准 ST.96：用 XML 处理工业产权信息。 

https://www.wipo.int/das/en/participating_offices/details.jsp?id=10589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das/en/participating_offices/details.jsp?id=10589
ftp://ftpird.wipo.int/wipo/hague/
http://www.wipo.int/export/sites/www/standards/en/pdf/03-03-01.pdf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standards/en/pdf/03-80-01.pdf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standards/en/pdf/03-96-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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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提交国际申请 

国际程序 

国际注册从国际申请开始，直至国际注册的登记。国际注册后可能出现各种情形，例如驳

回保护、变更登记请求（名称或地址变更、所有权变更、限制、放弃或撤销）以及国际注册的

续展。 

提交国际申请的资格 

要具有提交国际申请的资格，申请人至少应满足下述条件之一： 

 是缔约方国家或是缔约方政府间组织成员国的国民；或． 

 在缔约方国家的领土内，或在建立缔约方政府间组织条约所适用的领土内有住所、经

常居所，或真实和有效工商业营业所。 

99 年 3 

“国民”“住所”“经常居所”以及“真实和有效工商业营业所”完全由缔约方法律确定其

含义。本指南因此在此方面只能给予某些指导。 

术语“国民”意在具有与《巴黎公约》第 2 条和第 3 条相同的含义。该术语被认为能够包

括自然人和法人。一个自然人是否是某国的国民，以及判断一个法律实体被视为该国国民的标

准（例如，公司所在地或总部所在地）等问题，完全是该国法律解释的范畴。 

“住所”一词因各国国内立法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义。由缔约方法律来确定判断自然人

或法律实体是否居住在缔约方的标准。根据某些国家法律，自然人只有得到官方批准才能获得

居住权。而根据其他一些国家的法律，“住所”基本等同于“居所”。通常认为，《巴黎公约》

并不打算用“住所”一词来描述一种法律状况，而只是用于大概描述一种持续的事实状态，因

此居住在一个缔约方的外国人，在多数情况下，都可以通过住所声称有资格。对于法律实体，

其实际总部所在地可视为“住所”。 

“经常居所”一词来自于《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日内瓦文本采用该词的原

因，主要是为弥补某些国家法律对“住所”一词过分狭窄的解释。 

“真实有效的工商业营业所”一词取自《巴黎公约》第 3 条，该词是 1897 年至 1900 年在

布鲁塞尔召开的首次修订公约的会议上增加的。原始条款中仅简单的采用了“营业所”一词，

因过于宽泛，应加以限制。其目的在于，采用法语“sérieux”一词（英语为“real”），可排除

欺诈性或虚假的处所。“有效”一词表明，处所应当是进行工业或商业活动的场所（有别于单纯

的仓库），但不必是主要商业场所（在布鲁塞尔会议上，马德里协定的一个缔约国提出的将处

所严格限定为主要商业场所的提案未获通过）。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3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8514#P77_5133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8514#P81_6245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3698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8514#P81_6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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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申请人的缔约方 

此外，“申请人的缔约方”指使申请人根据海牙协定就该缔约方而言享有提交国际申请权

利的缔约方，即申请人据以享有所需资格（通过营业所、住所、经常居所或国籍）的缔约方。 

日内瓦文本对“申请人的缔约方”的定义允许申请人根据其营业所、住所、经常居所或国籍

自由选择其缔约方。例如，如果申请人说明在缔约方 A 境内有住所，且拥有缔约方 B 的国籍，

那么在缔约方 A 和缔约方 B 中，申请人的缔约方是申请人在国际申请中指明的那一个（参见“第

2 栏：提交申请的资格”）。 

99 年 1(xiv) 

国际申请的内容 

国际申请的内容可分为三类，即必要内容、指定某些缔约方时附加的必要内容，以及非强

制性内容。 

必要内容 

必要内容是每件国际申请都必须包含或附有的信息（例如申请人详情、寻求保护的外观设

计的复制件或对被指定缔约方的说明。参见“国际申请”）。 

细则 7(3) 

附加的必要内容 

国际申请的附加的必要内容是其主管局是“审查局”的缔约方可以通知必须包括在指定该

缔约方的国际申请中的内容。这些内容如下： 

 有关设计人身份的信息3； 

 关于提出申请的外观设计的复制件或其特征的简要说明书4；和/或 

 权利要求书5。 

这三项附加内容与某些缔约方为使某一国内申请能根据国内法被授予申请日而作出的要求

一致（参见“国际申请的必要内容（声明）”）。 

 
3  罗马尼亚是根据第 5 条第(2)款(a)项和(b)项第(i)目作出声明，将设计人身份作为附加的必要内容的唯一缔约方。 
4  中国、罗马尼亚和越南根据第 5 条第(2)款(a)项和(b)项第(ii)目作出声明，将简要说明书作为附加的必要内容。 
5  美利坚合众国根据第 5 条第(2)款(a)项和(b)项第(iii)目就权利要求书作出声明。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2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2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mandatory_content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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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缔约方根据其国内法可以通知，申请必须以设计人的名义提交，并且/或者提供设计

人的宣誓或声明（参见“国际申请的内容”中“对申请人和设计人的特别要求”，以及“第 11

栏：设计人的身份”和“海牙体系：概述”中“关于申请人和设计人的特殊要求（声明）”）6、7。 

99 年 5(2)(a)和(b)；细则 7(4)；细则 8(3) 

非强制性内容 

对于未作出第 5 条第(2)款(a)项所述声明的缔约方，即使对其进行指定不需要提供有关设计

人身份的信息或简要说明书，但根据申请人的选择，这些内容仍然可以包含在国际申请中。因

为在此种情况下，这些不是必要内容，缺少这些内容并不构成国际申请中的不规范。相反，如

果国际申请中没有包含对那些要求必须提供权利要求书或者宣誓或声明的缔约方的指定，就不

能在申请中附上权利要求书或提供宣誓或声明。 

细则 7(5)(a) 

除了上段提到的内容，还规定了申请人可以提供的一些非强制性内容。缺少这些内容，并

不构成国际申请不规范。这些非强制性内容是： 

• 指定代理人； 

• 主张优先权； 

• 在国际展会上公开的声明； 

• 选择公布时间； 

• 《行政规程》规定的任何声明、说明或其他有关说明；或 

• 关于就注册人所知对有关外观设计有资格获得保护具有实质意义的信息的说明。 

细则 7(5)(b)至(g)；规程 407；规程 408 

如上段所述，国际申请可以包含《行政规程》中可能列出的任何声明、说明或其他相关说

明。如下文所述： 

一些国内司法管辖区在与主要设计或者主要申请或注册的关系方面有具体特征。在这些管

辖区，法律规定了“相关外观设计”制度，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在“相关外观设计”的注册

申请中说明“主要外观设计”（参见“第 16 栏：相关外观设计/变体和基本/主要外观设计（如

适用）”）8。 

规程 407 

国际申请中可以包括一项声明，要求依《巴黎公约》第 4 条享有在先申请的优先权。如果

申请人已在国际申请中要求了在先申请的优先权，缔约方主管局可以要求直接向其提交优先权

 
6  巴西、芬兰、加纳、匈牙利、冰岛、毛里求斯和墨西哥根据细则第 8 条第(1)款第(1)项作出声明，国际申请须以

设计人名义提交。 
7  美利坚合众国是根据细则第 8 条第(1)款第(ii)目作出声明要求提供设计人宣誓或声明的唯一缔约方。 
8  《行政规程》第 407 条适用于对日本和大韩民国的指定。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content.html#special_requirement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1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1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overview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special_requirements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6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8514#P83_6610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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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依据的申请的副本。或者，该优先权要求可以附具一个数字查询服务（DAS）代码，用以从

WIPO DAS 系统中检索该在先申请。 

细则 7(5)(c)和(f)；规程 408(a) 

根据《行政规程》第 408 条(b)项的规定，国际申请中还可以另外包括关于申请人经济状况

的说明或要求，这种说明或要求可使申请人在指定某些缔约方时按照这些缔约方各自所做声明

所示，享受单独指定费减费9（参见“第 18 栏：单独指定费减费”）。 

99 年 7(2)；细则 7(5)(f)；规程 408(b) 

国际申请同样可以包括关于缺乏新颖性的例外的声明和其证明文件。这将使申请人享有某

些缔约方国内法所规定的对宽限期内公开外观设计给予例外对待的好处。此种信息只有当被指

定缔约方的法律有“关于缺乏新颖性的例外的声明”的规定时才可以包括在国际申请中10（参见

“第 15 栏：关于缺乏新颖性的例外及证明文件”）。 

细则 7(5)(f)；规程 408(c) 

国际申请同样可以附具一份就注册人所知对有关外观设计有资格获得保护具有实质意义的

信息的说明。例如，此种信息可能是关于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的可专利性的信息11（参见“附件

三：有资格获得保护的信息”）。 

细则 7(5)(g)；规程 408(d) 

国际局应依职权删除国际申请中任何未被要求或未被许可的事项。并且，如果国际申请附

具了任何未被要求或未被许可的文件，国际局可将该文件销毁。 

细则 7(6) 

国际申请的语言 

根据申请人的选择，国际申请可以采用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 

细则 6 

如果国际申请未使用任何一种规定的语言，则构成一种会致使国际申请日推后的不规范（参

见“会致使国际申请的申请日推后的不规范”）。 

细则 14(2)(a) 

 
9  以色列、墨西哥和美利坚合众国依第 7 条第(2)款在声明中指明，根据申请人状况，单独指定费适用不同数额。 
10  本条规定适用于对中国、日本和大韩民国的指定。 
11  《行政规程》第 408 条(d)项仅适用于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指定。依据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内法，即使在申请日之后，

仍继续有公开义务，并应由国际注册的注册人监督。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a3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a3
https://www.wipo.int/hague/zh/legal_text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www.wipo.int/wipolex/zh/treaties/text.jsp?file_id=467020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6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resentation.html#postponement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4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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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际申请或国际注册的相关通信所使用的语言，参见“语言”部分的“国际申请”。 

怎样向国际局提交国际申请：eHague 或 DM/1 表 

鉴于具有下文阐述的众多优势，建议通过电子申请（eHague）界面向国际局提交国际申请，

尽管也可以通过海牙文件上传工具上传相关正式表格（DM/1 表）来提交。如果国际申请通过主

管局提交给国际局，该主管局应当在单独一栏“供通过主管局间接提交使用”中写明收到国际

申请的日期。由于该日期原则上将成为国际注册日，因而这一日期十分重要（参见“国际注册

日期”）。 

DM/1 表中所有栏目是必填的，除非在相关字段中标明“非强制性”。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必

须填写某一栏目，例如用于某些指定，则会在相关栏目中标明“如适用”。eHague 申请界面会

自动检查申请的上述必要内容和附加必要内容。原则上，DM/1 表可以直接提交给国际局，或者

通过缔约方主管局提交（参见“通信渠道”）。 

细则 7(1) 

就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指定而言，DM/1 表的附件一允许申请人提交一份“发明人资格声明”；

如果无法提供此声明，则可以提供“取代发明人资格声明的替代性说明”。如果美利坚合众国

被指定，这种声明属于强制性内容。附件二允许申请人指定中国、日本或大韩民国时提交证明

文件，以支持关于缺乏新颖性的例外的声明。附件三用来提交一份列出就申请人所知对外观设

计有资格获得保护具有实质意义的信息的说明。它仅适用于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指定。附件四允

许申请人提供微型实体认证书支持其声称的微型实体地位，以便在指定美利坚合众国时享受单

独指定费的减费。附件五允许申请人在指定中国、日本或大韩民国时提交用来支持优先权要求

的证明文件（优先权文件）。 

eHague 申请界面也包括了附件一、二、三、四和五的相应部分。 

使用 eHague 具有如下优势： 

 个性化的工作台环境（案卷管理器）； 

 同时上载多个复制件； 

 实时核查某些形式问题； 

 保存正在填写的申请； 

 全面集成的费用计算器； 

 根据用户配置有多种在线支付选项； 

 提交申请更快； 

 当申请中包含多份要注册的外观设计的复制件时，费用会更低，因为用纸件提交的复

制件，首页之后的每一页均需付费（参见“费用的缴纳”中的“应缴费用”）； 

 即时确认收到已提交申请的所有细节； 

 向国际局发送对不规范或缺陷的更正（包括更正后的复制件和文件）； 

 接收并下载国际局关于国际申请的通知；以及 

 实时检索国际申请的当前状态。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intapplication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intapplication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gistration.html#date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gistration.html#date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resentation.html#communication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payment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fees_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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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eHague 申请界面提交的国际申请，有相关通知时，提交国际申请的用户将在创建用

户帐户时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提醒。提醒中提供下载通知的安全链接，有时

是 PDF 附件。国际局还将用普通邮件发出通知。 

细则 9(1)；规程 401(c) 

怎样填写国际申请（DM/1 表或 eHague）？ 

下文的说明按国际申请正式表格（DM/1 表）的结构编排，逐项列出了表中的各个项目。这

些说明同样适用于 eHague 申请界面。 

申请人可以在 DM/1 表的单独栏中指明自己的参考号、续页页数（如果有的话）和国际申

请所附具的附件（如果有的话）。 

第 1 栏：申请人 

名称 

如果申请人是自然人，名称应当写明该人惯用的姓和名，且以惯常使用的顺序书写。如果

申请人是法律实体，必须写明正式全称。如果申请人的名称是非拉丁字母，名称必须按照国际

申请所用语言的发音音译成拉丁字母。如果申请人是法律实体，可以用国际申请语言的译文代

替音译。 

细则 7(3)(i)；规程 301 

多个申请人 

如果有多个申请人，应勾选相应选框，并在续页中填写其他申请人的相关信息。eHague 申

请界面也允许填写多个申请人。 

电子邮件地址 

国际申请必须包括申请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如果没有指定代理人，国际局将向该电子邮件

地址发送所有电子通信，除非指定了代理人或在第 4 栏下提供了多个申请人的通信用电子邮件

地址。电子邮件地址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但不提供给第三方。 

邮寄地址 

必须以能够满足邮政速递标准要求的方式提供申请人的邮寄地址，至少应包含所有相关的

细节，有门牌号码的话，还应包括门牌号码。此外，可以提供电话号码。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9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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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 

建议填写一个电话号码，以便国际局与申请人就国际申请进行联系。 

细则 7(3)(ii)；规程 205(1)；规程 301(d) 

第 2 栏：提交申请的资格 

虽然只要在一个缔约方有一种资格即可提交国际申请，但对于第 2 栏中的每一项标准可指

明不止一个缔约方。申请人应当在第 2 栏中填写申请人拥有真实有效工商业营业所所在地的缔

约方、申请人拥有住所的缔约方（如有），申请人拥有经常居所的缔约方（如有），以及申请人

是其国民的缔约方（如适用）。以上每一项可酌情填写多个缔约方。 

细则 7(3)(iii) 

若使用正式表格 DM/1，应当写明缔约方的全名。对于电子申请，应当从相应的下拉框名单

中选择缔约方的正式两字母代码。 

即使相关缔约方在每项内容中完全相同，也必须全部填写上述每项标准的内容。如果某项

标准不适用，申请人应当简单的填写“无”。 

通过政府间组织提交的资格 

政府间组织可以成为日内瓦文本的缔约方。目前有两个上述缔约方：欧洲联盟（欧盟）和非

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 

申请人在某缔约方拥有真实有效的工商业营业所、住所或经常居所，而该缔约方是某一政

府间组织的成员国，该政府间组织又是海牙协定的缔约方的，或者申请人是作为缔约方的政府

间组织成员国的国民的，申请人应当同时写明该缔约方及该政府间组织。但是，如果申请资格

来自于政府间组织的某一成员国，而该成员国本身并非缔约方，仅写明该政府间组织的名称即

可。 

第 3 栏：申请人的缔约方 

申请人的缔约方就是申请人获得国际申请提交权的缔约方。如果在第 2 栏中仅指明了一个

缔约方，该缔约方还必须在第 3 栏中予以指明。另外，如果在第 2 栏中指明了多个缔约方，应

当从这些缔约方中选择一个作为申请人的缔约方（关于确定申请人的缔约方，参见“确定申请

人的缔约方”）。 

99 年 1(xiv)；细则 7(3)(iii)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www.wipo.int/standards/en/part_03_standards.html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entitlement.html#contracting_party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entitlement.html#contracting_party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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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栏：多个申请人的通信用电子邮件地址（如适用） 

如果国际申请表格第 5 栏中填写了代理人的名称、邮寄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所有要求国

际局发送给申请人的通信将会发到该代理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否则，所有的通信会发到 DM/1 表

格第 1 栏中填写的申请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但是，如果有多个申请人，且没有在 DM/1 表格第 5 栏中指明代理人，则必须．．指明一个电

子邮件地址，用于与所有申请人通信。在申请表格缺乏该指明的情况下，第 1 栏中第一位申请

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将被视为相关通信用电子邮件地址。 

规程 302 

第 5 栏：指定代理人（非强制性） 

如果申请人希望在国际局程序中指定代理人，应当在表格的本部分填写代理人的名称、邮

寄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所填信息应当满足联系到该代理人的要求，最好包括电话号码。对于

eHague 申请，国际局将向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确认收到国际申请。 

细则 3；细则 7(5)(b)；规程 301 

如果代理人的名称是用非拉丁字母写成，名称必须按照国际申请所用语言的发音音译成拉

丁字母。如果代理人是法律实体，可以用国际申请语言的译文代替音译。 

规程 301(c) 

在此栏中或 eHague 申请界面相应部分写明代理人的名称、邮寄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即

可在国际申请中指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的，国际申请表格可由申请人或代理人在第 19 栏中签

字。不要求提交委托书，但仍可与国际申请一起提交。可以通过 eHague 和联系海牙中提供的

海牙文件上传工具上载 PDF 格式的委托书。 

细则 3(2)(a) 

在国际局程序中谁可以被指定为代理人，海牙体系没有作出任何限制或要求（例如，有关

职业资格、国籍或居所）。 

在国际申请中指定代理人，仅授权其在国际局程序中进行代理。接下来在被指定缔约方主

管局的程序中，可能需要另外指定一个或多个代理人，例如在该局发出驳回保护的通知时。在

这种情况下，指定代理人的条件由相关缔约方规定。 

国际局将代理人的指定以及其他与代理人相关的细节记录在国际注册簿上。电子邮件地址

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但不向第三方提供。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hague-system/docs-zh-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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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栏：外观设计、复制件和/或样本的数量 

应当在国际申请表第 6 栏中填写下述内容： 

 国际申请中所包括的外观设计的总数目——不得超过 100 件； 

 复制件的总数目； 

 含有复制件的 A4 纸总页数（参见“外观设计的复制件”）；以及 

 如果有的话，样本的总件数（参见“提交样本”）。 

细则 7(3)(v) 

对于 eHague 申请，外观设计和复制件的总数目将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和复制件自动填写。

(c)项中的信息与电子申请不相关。另外，如果申请含有外观设计的样本而不是复制件，则不适

用 eHague 申请。 

如果指定了已依第 13 条第(1)款通知外观设计单一性要求的缔约方，而未能满足该要求，

则外观设计仍可以在同一国际申请中提交，但是有关主管局可以驳回保护，之后可以通过在该

局的国际注册分案程序来满足要求（参见“驳回通知的后续程序”）12。 

若在国际申请中包括多项外观设计，建议参考《关于一份国际申请中包括多项外观设计以

预防可能驳回的指导原则》，该指导原则是与依照第 13 条第(1)款通知外观设计单一性要求的

缔约方主管局协商后制定的。 

特别是，巴西、中国、爱沙尼亚、墨西哥、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美利坚合众国、乌兹

别克斯坦和越南主管局有可能在本国法律规定的外观设计单一性要求得到满足之前，拒绝国际

注册的效力。 

如果指定巴西，根据该国的声明规定，一件国际申请只能包含一项工业品外观设计，最多

可以有 20 件变体，但变体必须用于同一目的，并保持相同的主要显著特征。 

如果指定中国，根据该国的声明规定，一件国际申请只能包含一项外观设计，但同一产品

的两项以上相似外观设计，或者用于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可以作为

一件申请提出。特别是，如果国际申请中包含同一产品的两项以上相似外观设计，则外观设计

的总数不能超过 10 项，并且申请人应当指定其中一项作为“基本外观设计”（参见“第 16 栏：

相关外观设计/变体和基本/主要外观设计”）。如果国际申请包含用于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

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所有外观设计必须具有相同的设计构思。 

如果指定爱沙尼亚，根据该国的声明规定，作为同一国际注册主题的外观设计应符合外观

设计单一性要求。 

 
12  关于在每一个上述缔约方中适用的外观设计单一性要求的更多具体信息，请咨询有关主管局。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filing_1999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following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docs/hague_system_guidance_multiple_designs.pdf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docs/hague_system_guidance_multiple_desig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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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定墨西哥，根据该国的声明规定，一件国际申请只能包含一项外观设计或一组外观

设计，这些外观设计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单一的概念。 

如果指定俄罗斯联邦或乌兹别克斯坦，根据两国的声明规定，同一国际注册的各项外观设

计应满足外观设计单一性或者创意单一性的要求。满足这一要求的条件包括： 

 一项独立、明确的外观设计；或 

 一项外观设计以及其变体，其变体与该项外观设计仅具有视觉上不显著的特征差异和

/或颜色组合差异；或 

 属于同一套产品的一组外观设计，以及属于同一套产品中不同产品的一项或多项外观

设计。 

如果指定沙特阿拉伯，根据该国的声明规定，一件国际申请中只能包含一项独立的、明确

的外观设计。 

如果指定美利坚合众国，根据该国的声明规定，在一件申请中，仅可就一项独立的、明确的

外观设计可以提出权利要求。只有在国际注册中只有一项外观设计，或者国际注册中的外观设

计无可专利性差异的情况下，才能满足这一要求。 

如果指定越南，根据该国的声明规定，在一项国际申请中只能要求一项独立和明确的外观

设计，但以下情况除外： 

• 同一国际申请中的外观设计必须属于同一套或同一组物品，并符合外观设计单一性、用

途单一性或在使用中相互配合的要求；或 

• 一项外观设计可附有作为该外观设计变体的单一或多个方案，这些方案必须符合外观

设计的单一性要求，并与该外观设计差别不大。 

指定越南时，如果申请中包含由一项外观设计及其变体组成的多项外观设计，申请人必须

清楚地如此标明（“主要外观设计”和“变体”）（参见“第 16 栏：相关外观设计/变体和基本

/主要外观设计”）。 

第 7 栏：被指定的缔约方 

申请人必须通过勾选相应的选框，指定向其寻求保护的每一个缔约方。必须说明寻求保护

的全部缔约方。提交之后不能补充缔约方。 

99 年 5(1)(v)；细则 7(3)(vi) 

第 8 栏：产品说明 

第 8 栏是一个表格，申请人必须在该表格中说明其外观设计是什么。根据一项外观设计是

平面的还是立体的，这项说明必须予以不同的考虑： 

 如果外观设计是产品，应当写明该产品通常的通用名称，例如：“椅子”；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6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6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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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外观设计由用于与产品相关的平面装饰性图案组成，应当写明该产品，例如：“用

于盘子的图案”或“纺织品图案”。 

应当按照编号逐一对每项外观设计做出上述说明。 

99 年 5(1)(iv) 

一些国内法律，例如日本和大韩民国的法律规定，除外观设计图样之外，外观设计的保护

范围还应由产品说明决定。根据上述缔约方的法律，不允许用例如“施工材料”这样的综合性

术语列明产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范围会过于宽泛。因此，如果申请人在国际申请中指

定了上述缔约方，建议用能明确理解产品用途的术语来列明产品（例如“窗户型材”），以避免

被以上述理由驳回13。 

申请人还可指明这些外观设计所属的洛迦诺分类（单一的）分类号。若同一个国际申请含

有多项外观设计，所有这些外观设计应当属于洛迦诺分类的同一类（参见“申请的内容”）14。 

细则 7(7) 

另外，在表格的右边，还可指明所述产品所属的小类。 

对类及小类的指明并非强制，因此未能提供该指明，国际局不会提出不规范。然而，如果国

际局发现同一国际申请中含有分属不同洛迦诺分类类别的多个外观设计，这就构成了必须改正

的一种不规范（参见“更正不规范的时限”）。 

第 9 栏：说明书（如适用） 

原则上，说明书是任何国际申请可以包含的一项非强制性内容。如果提供了说明书，则其

应当与出现在复制件中的外观设计的独特视觉特征相关，或对复制件（（参见“第 10 栏：图

例”）的类型进行描述。例如，可用图例描述产品的某一具体视图（例如，“主视图”“俯视图”

等）15（参见“外观设计的图样”和“复制件和图例的编号”）。说明书可以披露外观设计的操

作或可能应用，只要此种说明书不是技术性的。如果说明书超过 100 个单词，对于超出 100 个

单词之外的每个词，应当缴纳 2 瑞士法郎的附加费。 

如果指定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建议提交外观设计特征的简要说明书。 

细则 7(5)(a)；规程 405(c) 

 
13  需要注意的是，在接受较宽泛的产品说明，且保护范围由产品说明决定的其他管辖区，更为具体的产品说明可

能会导致保护范围缩小的风险。 
14  一般而言，属于洛迦诺分类第 32 类的产品相关外观设计不能依加拿大、以色列、墨西哥和大韩民国的国内法受

到保护。因此，在属于第 32 类的外观设计的国际申请中，对加拿大、以色列、墨西哥或大韩民国的任何指定，将被

这些 缔约方的主管局驳回。根据中国法律，第 32-01 类的外观设计不能得到保护，将被国知局驳回。 
15  为充分公开外观设计，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可能要求指明每一个复制件对应的图例。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s://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locarno/zh/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contents
https://www.wipo.int/hague/zh/legal_text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resentation.html#time_limit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0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0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representation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numbering
https://www.wipo.int/hague/zh/legal_text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www.wipo.int/wipolex/zh/treaties/text.jsp?file_id=467020
http://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locarn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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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上述原则，中国、罗马尼亚和越南已作出声明，其国内法要求提供简要说明书，以使

该申请得到一个申请日。指定其中任何一个缔约方的，国际申请应当包含写明外观设计特征的

简要说明书。 

未能提交所需的说明书的，将导致国际申请被视为不规范，且可能导致国际注册日的推后

（参见“涉及缔约方通知的具体要求或设计人身份、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的不规范”）。申请表

格（DM/1）和 eHague 申请界面均清楚地指出了哪些缔约方要求提供此种说明书。此外，还可

查阅海牙体系成员概况数据库，了解这些缔约方的任何相关信息。 

99 年 5(2)(b)(ii)；细则 7(4)(a) 

说明书也可用于放弃对外观设计某些特征或部分外观设计的保护。而且，出现在复制件中

但并不构成外观设计一部分的内容可以在说明书中作出解释。除此之外，以点线、虚线或着色

等方式在复制件中指明了不要求权利和不构成要求权利的外观设计的一部分的内容，必须在说

明书中对使用这种图形方式的不要求权利说明作出解释（参见“不要求权利的说明和不构成要

求权利的外观设计的一部分的内容”）。 

规程 403 

第 10 栏：图例（非强制性） 

在第 10 栏中，可以标明图例的相应代码（例如，1 号代表立体图、2 号代表俯视图，等等）。

如果标明“00”号代码，则可以指示其他图例（限 50 个字符）。特别是指定中国、日本和/或美

利坚合众国的，建议提供图例。 

第 11 栏：设计人的身份（如适用） 

原则上，对外观设计设计人身份的说明是可包括在任何国际申请中的非强制性项目。但是，

罗马尼亚已作出声明，其国内法要求提供设计人的身份，以使该申请得到一个申请日。因此，

如果罗马尼亚被指定，国际申请中必须包含有关设计人身份的说明。 

99 年 5(2)(b)(i) 

另外，任何一个缔约国，如果其法律规定一项外观设计的注册申请，应当以该外观设计设

计人的名义提交，或要求提供设计人的宣誓或声明，可以将此事实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巴西、

芬兰、加纳、匈牙利、冰岛、毛里求斯和墨西哥已就此声明，要求申请以设计人的名义提交。因

此，在国际申请中指定这些缔约方的申请人，必须指明设计人身份，如果设计人不同于申请人，

应在该栏中声明，该国际申请已由设计人转让给申请人（参见“对申请人和设计人的特别要求”

和“以设计人的名义提交申请”）。但是，正式表格 DM/1 和 eHague 申请界面都包含了这方面

的嵌入式标准声明，因此在实践中，当指定这些缔约方中的任何一个时，不需要做出具体声明。 

当已作出声明要求提供设计人宣誓或声明的缔约方在国际申请中被指定时，国际申请必须

附具设计人的宣誓或声明，并应包括对设计人身份的说明。目前，只有美利坚合众国作出了上

述声明。就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指定而言，DM/1 表的附件一（参见“附件一：设计人的宣誓或声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resentation.html#special_requirements
https://www.wipo.int/hague/memberprofiles/selectmember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disclaimer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disclaimer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special_requirement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creator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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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和 eHague 申请界面允许申请人提交一份发明人资格声明（或者如果无法提供此声明，

则可以提供“取代发明人资格声明的替代性说明”）。这是在国际申请中指定美利坚合众国的

必要内容。 

99 年 10(2)(b)；细则 7(4)(a)；细则 8(1)、(2)和(3) 

最后，保加利亚、中国、日本、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塔吉克斯坦和土耳其已

经通知国际局，上述国家的国内法要求说明设计人的身份。因此，理所当然建议指定这些缔约

方的申请人提供设计人身份。尽管如此，鉴于在国际程序中，这是一个非强制性说明，国际局

将不会审查这一要求是否得到满足。 

第 12 栏：权利要求（如适用） 

如果国际申请中包括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指定，则国际申请中必须包括美利坚合众国根据第

5 条第(2)款(a)项所作声明中规定的措辞（“the ornamental design for [indicate an article] as 

shown and described（［物品］的装饰性外观设计见示图和描述）”。上述措辞转载于申请表

和 eHague 申请界面。 

如果未指定美利坚合众国，则国际申请中可以不包括权利要求。 

关于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指定，重要的是要注意权利要求（第 12 栏）所定义的要求保护的发

明与说明每个设计人身份（第 11 栏）之间的关系。根据美国国家法律，要求保护的发明的设计

人（称为发明人）必须说明身份。要求保护的发明还与细则第 8 条第(1)款(a)项第(ii)目要求的每

个设计人的宣誓或声明有关，因为宣誓或声明必须包括一项陈述，即签署宣誓或声明的人相信

每个说明身份的发明人是申请中要求保护的发明的发明人。对于包含多项外观设计的国际申请，

应注意为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的每个设计人（发明人）说明身份并提交宣誓或声明。例如，如

果国际申请中包含由设计人 A 发明的戒指外观设计和另一项由设计人 B 发明的项链外观设计，

但要求保护的发明是“戒指的装饰性外观设计见示图和描述”，那么由设计人 B 签署发明人资

格声明（附件一）是不合适的，因为设计人 B 不是要求保护的发明的发明人。因此，应选择权

利要求中指明的物品，以确保与所说明的设计人身份保持一致，并适当签署细则第 8 条第(1)款

(a)项第(ii)目所要求的设计人宣誓或声明，并涵盖申请人打算在美利坚合众国申请保护的所有实

施例。 

第 13 栏：优先权要求（如适用） 

可以根据《巴黎公约》第 4 条的规定要求在先申请的优先权。可以根据在一个《巴黎公约》

缔约国或在任何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提交的首次申请要求优先权。 

99 年 6(1)(a) 

此外，根据海牙体系，一项外观设计注册国际申请可以是首次．．申请，所以其本身也可作为

后续国家、地区或国际申请的优先权基础（参见“国际申请的优先权文件”）。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0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8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8514#P83_6610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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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要求应当在第 13 栏中指明。该优先权可能针对一个在先申请，或者针对多个在先

申请。 

如果要求了优先权，必须指明提交在先申请的主管局名称或申请国、在先申请号（如果有

的话），以及在先申请日（按日、月、年的顺序填写）。对在先提交的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的

优先权要求，应指明国际局是在先申请的主管局，并用国际局分配的申请号（使用 DM/1 表提

交申请或在间接申请的情况下为九位数号码，或使用 eHague 申请提交申请的情况下，为

“WIPO”加号码）确定在先申请号16。如果主张多项在先申请的优先权，且所有详情在提供的

位置无法写全，则应当在第 13 栏中写明申请日期最早的申请，并在续页中写明所有其他详情

（除非使用自制表格）。 

此外，如果在先申请的主管局作为“交存局”参加了外观设计申请优先权文件的 WIPO DAS，

可以从该局获得查询码（DAS 代码），并在第 13 栏下注明（参见“产权组织数字查询服务

（DAS）”）。 

细则 7(5)(c) 

如果在先申请没有涉及国际申请中的所有外观设计，申请人应通过注明相关外观设计的号

码说明就哪些外观设计要求优先权。如果第 13 栏此部分中没有任何说明，国际局将推定优先权

要求涉及全部．．外观设计。 

国际局将不考虑那些在先申请日是在该国际申请日六个月之前的优先权主张，并告知申

请人。 

优先权文件 

优先权文件是在先申请经证明的副本，可从提交在先申请的主管局获得。 

如果申请人要求在先申请的优先权，国际局不要求提供优先权文件。因此，优先权文件不

应随国际申请一起提交。同样，以后提交给国际局的优先权文件也不被接受。提交给国际局的

优先权文件都将得到销毁，但如下文所述，为指定中国、日本或大韩民国，用附件五（或 eHague

申请界面相应栏目）提交的优先权文件除外。 

但是，这并不排除被指定缔约方的主管局要求申请人直接向其提交优先权文件。例如，由

于在优先权要求所覆盖的期间公开了产生冲突的外观设计，主管局认为为确定新颖性需要提供

优先权文件，则可以在驳回时提出该要求。 

尽管有上述一般原则，若申请人要求在先申请的优先权，若干缔约方表示，根据其国内法，

必须向其主管局提供优先权文件，以支持优先权主张，没有例外。下文的解释是与一些上述缔

约方协商后提供的。 

 
16  在 eHague 申请的情况下，申请人不会自动收到九位数号码的通知。如果发出不规范通知，该号码将包括在不

规范通知中。 

https://www.wipo.int/zh/web/das/
https://www.wipo.int/zh/web/das/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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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定中国、日本或大韩民国，并在第 13 栏中指明优先权要求，申请人可在第 13 栏适

当的选框内打勾，并通过 eHague 申请界面或使用 DM/1 表的附件五在提交国际申请时提供优

先权文件副本。以这种方式提交优先权文件副本，只有在提交国际申请时才有可能，而且只能

用于支持指定中国、日本和/或大韩民国的优先权要求。国际局如此收到的优先权文件副本将以

电子方式分发给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国知局）、日本特许厅和/或知识产权部（MOIP）（大韩

民国）。如果在先申请的主管局作为外观设计申请优先权文件“交存局”参加了 WIPO DAS，

可以从该局获得查询码（DAS 代码），并在第 13 栏下注明，因为国知局、日本特许厅和韩国知

识产权部都作为外观设计申请优先权文件“查询局”参加了 DAS。如果用附件五提交了优先权

文件副本，或者在第 13 栏填写了 DAS 代码，则不需要向国知局、日本特许厅或韩国知识产权

部提供优先权文件。 

如果指定中国、日本或大韩民国，但既没有用附件五提交优先权文件副本，也没有在第 13

栏中指明 DAS 代码，则必须在国际申请在《国际公报》公布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有关主管

局提交优先权文件。如未能如期提交，将丧失优先权，并导致主管局可能驳回国际注册。如果

指定日本或大韩民国，且注册人居住在有关国家之外，优先权文件必须通过当地代理人提交。 

同样，如果在指定墨西哥的国际申请中要求优先权，墨西哥要求提交优先权文件。因此，如

果指定墨西哥，优先权文件必须在《国际公报》上公布国际注册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提交给墨

西哥工业产权局（IMPI）。此外，必须在上述期限内向 IMPI 提交承认优先权要求的缴费证明，

优先权文件使用另一种语言的，还要提交西班牙文译文。国际注册的注册人或其代理人居住在

国外的，可以直接向 IMPI 提交优先权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提供一个在墨西哥的邮政地址

以接收通知。如果优先权文件是通过代理人提交的，该代理人必须根据墨西哥法律确定其身份。

IMPI 作为外观设计申请优先权文件的“查询局”参加了 WIPO DAS。但是，需要向 IMPI 提交

优先权要求费的缴费证明，如果优先权文件使用不同语言，还需要提交西班牙文译文，即使在

第 13 栏中标明了 DAS 代码。 

关于中国、日本、墨西哥和大韩民国，需要注意，根据这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如果优先权所

依据的首次申请先于国际注册日（大多数情况下，该日期与国际申请日相同）公布，并且没有

以上述适用的方式提交优先权文件，则国际注册可能会以缺乏新颖性的理由被驳回。 

巴西和美利坚合众国也要求，如果在指定本国的国际申请中要求优先权，必须提交优先权

文件。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INPI）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专商局）都作为外观设计申请优先

权文件的“查询局”参加了 WIPO DAS。因此，如果在先申请局作为“交存局”参加了 WIPO 

DAS，可以在第 13 栏中填写 DAS 代码，这时优先权文件不需要提供给这些主管局。 

但是，指定巴西的，如果第 13 栏未填写 DAS 代码，优先权文件必须在国际注册在《国际

公报》上公告之日起 90 天内直接提交给 INPI，同时缴纳优先权要求费。此外，优先权文件如果

使用其他语言，必须附有葡萄牙语译文，并声明国际申请的内容在优先权文件中有如实反映。

如果注册人居住在国外，必须通过当地代理人向 INPI 提交优先权文件。 

指定美利坚合众国的，如果第 13 栏未填写 DAS 代码，就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必须在外观

设计专利审查期间向美国专商局提交优先权文件（视情况，即授予专利或放弃之前），而且应

在缴纳授权费（美利坚合众国单独指定费第二部分）之日或之前提交。如果在单独指定费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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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缴费日期之后提交优先权文件，专利将不含优先权请求，除非根据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律

予以更正（参见《美国联邦法规》第 37 卷第 1.55 章）。提交优先权文件应附具首页，确认优

先权文件指向的是该国际注册。上述首页必须由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注册执业的专利从业人员或

申请人签字，条件是该申请人不是一个法律实体。 

此外，若指定俄罗斯联邦或土耳其，必须在国际注册在《国际公报》公布之日三个月内直接

向联邦知识产权局和/或土耳其专利商标局提供优先权文件，以支持优先权要求。如果未在上述

三个月期限内提交优先权文件，优先权要求将不被考虑。就俄罗斯联邦而言，提交优先权文件

时，应附上一封说明文件所针对的国际注册的信函。向联邦知识产权局提交优先权文件无需经

由当地专利代理人。就土耳其而言，如果优先权文件使用不同语言，则必须附有土耳其文译文。

若注册人居住在国外，则必须通过当地代理人向土耳其专利商标局提交优先权文件。 

细则 7(6) 

关于优先权要求的进一步国内规定 

根据中国国内法，如果优先权文件中的申请人名称与国际注册人的名称不一致，后者必须

在国际注册在《国际公报》上公布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根据以色列国家法律，申请人主张在先申请优先权的，不能享受单独指定费减费。 

第 14 栏：国际展览（如适用） 

根据《巴黎公约》第 11 条的规定，可以对在某些展览会上展出的外观设计主张临时保护。

如果打算在该国际申请中主张展览会的优先权，申请人应当在国际申请表第 14 栏中提供所有相

关信息。 

如果进行了展出，申请表必须说明展览的地点、该产品首次展出的日期以及展出的每项外

观设计的号码。 

如果该优先权主张不涉及国际申请中的全部外观设计，申请人应指明那些主张展览会优先

权的外观设计。如果没有指明任何外观设计，国际局将推定全部外观设计都在该展览会中进行

了展出。 

细则 7(5)(d) 

第 15 栏：缺乏新颖性的例外（如适用） 

第 15 栏允许申请人在指定中国、日本或大韩民国时，作出关于缺乏新颖性的例外的声明。

要求申请人指明要求享受相关缔约方外观设计法所规定的例外对待的外观设计。 

证明文件必须使用附件二连同国际申请一起提交，或直接提交给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国

知局）、日本特许厅和/或知识产权部（MOIP）（大韩民国）。国际局将把收到的作为申请一部

分的文件以电子方式发送至国知局、日本特许厅和/或韩国知识产权部。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mpep-9020-appx-r.html#plt_d0e31921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8514#P223_3728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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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人直接向国知局、日本特许厅或韩国知识产权部提交证明文件的，应在各自时限内提

交，如果注册人定居在国外，应通过本地代理人提交。就指定中国而言，国知局要求自国际注

册在《国际公报》上公布之日起两个月内直接向其提交证明文件。就指定日本而言，日本特许

厅要求证明文件须在国际注册于《国际公报》公布之日起三十天内直接提交。就指定大韩民国

而言，证明文件应在国际注册于《国际公报》公布之日起三十天内，或者在向韩国知识产权部

申请注册期间（即在发出给予保护声明或最终驳回之前）直接向韩国知识产权部提交。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缺乏新颖性的例外的声明可能影响申请人在其他管辖区的权利。确保

权利受到保护是申请人的责任。 

规程 408(c) 

第 16 栏：相关外观设计/变体和基本/主要外观设计（如适用） 

第 16 栏仅适用于对中国、日本、大韩民国和越南的指定（参见“非强制性内容”）。 

中国：基本外观设计 

中国国内法载有关于外观设计单一性的要求（参见“第 6 栏：外观设计、复制件和/或样本

的数量”）。如中国的声明中所述，国际申请只能包含一项外观设计，但同一产品的两项以上相

似外观设计，或者用于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此外，如果国际申请中包含同一产品的两项以上相似外观设计，则外观设计的总数不能超

过 10 项，并且申请人应当指定其中一项作为“基本外观设计”，其他所有外观设计与之相似。 

关于外观设计是否与基本外观设计相似的审查将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国知局）进行。

如果国知局以外观设计缺乏单一性为由发出拒绝国际注册效力的通知，国际注册的注册人可以

在给国知局的答复中为了指定中国通过修改国际注册来克服驳回理由。 

99 年 13(1) 

日本和/或大韩民国：主要外观设计和相关外观设计 

日本和大韩民国的国内法规定了相关外观设计制度。根据这些国家的外观设计制度，一项

外观设计可以作为与另一项外观设计相似的相关外观设计注册，后者被视为主要外观设计，条

件是两项外观设计属于同一个申请人/注册人。未满足条件可能导致相关局以与在先近似外观设

计冲突为由驳回。 

据此，为了防范可能的驳回，申请人可以指明该国际申请中的部分或全部外观设计应结合

以下主要外观设计考虑： 

 包含在当前国际申请中（在这种情况下，此项外观设计应被指明为主要外观设计）；

或 

 包含在在先申请或注册（国内或国际）中或是其主题。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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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主要外观设计不属于同一件国际申请，则必须在以下规定期限内提交含有要求

被注册为相关外观设计的国际申请：根据日本国内法，自含有基础外观设计的国家申请或国际

注册之日起十年内，或者，要求优先权的，从有关申请的优先权日起算（选择的首个主要外观

设计是所有后续相关外观设计的基础外观设计）；根据大韩民国国内法，自含有主要外观设计

的国内或国际申请提交之日起三年内。 

日本特许厅和知识产权部（MOIP）（大韩民国）将分别对一项外观设计是否可被注册为相

关外观设计进行审查。如果主管局以未作/错误指明主要外观设计为由发出驳回国际注册效力的

通知，国际注册的注册人可以在对该局的答复中要求补充或取消指明主要外观设计，以克服这

一驳回理由。 

有关相关外观设计制度的详细信息可在日本特许厅网站（英文）和韩国知识产权部网站（英

文）查阅。 

规程 407 

越南：主要外观设计和变体 

越南国内法规定了外观设计单一性的要求（参见“第 6 栏：外观设计、复制件和/或样本的

数量”）。越南在声明中规定，一件国际申请只能要求一件独立的、明确的外观设计，但下列情

况除外： 

• 同一国际申请中的外观设计必须属于同一套或同一组物品，并符合外观设计单一性、用

途单一性或在使用中相互配合的要求；或 

• 一项外观设计可附有作为该外观设计变体的单一或多个方案，这些方案必须符合外观

设计的单一性要求，并与该外观设计差别不大。 

此外，如果申请中包含由一项外观设计及其变体组成的多项外观设计，申请人必须清楚地

如此标明（“主要外观设计”和“变体”） 

越南知识产权局将审查标为“变体”的外观设计是否与主要外观设计相似。如果越南知识

产权局发出国际注册效力驳回通知，国际注册人可以在给越南知识产权局的答复中，为指定越

南而修改国际注册，以克服驳回理由。 

99 年 13(1) 

提交的国际申请包含多项外观设计并指定中国、日本、大韩民国或越南的，建议参考《关于

一份国际申请中包括多项外观设计以预防可能驳回的指导原则》，该指导原则是与已作出外观

设计单一性声明或有相关外观设计制度的缔约方主管局协商编写的。 

http://www.jpo.go.jp/
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english.main.BoardApp&c=100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6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6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guidance_multiple_desig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guidance_multiple_desig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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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栏：国际注册的公布（非强制性） 

标准公布 

默认公布在国际注册日之后 12 个月进行（“标准公布期”），除非申请人另作请求（参见

“公布的时间”）。 

细则 17(1)(iii) 

有两个例外，即申请人请求立即公布或选定时间公布。 

立即公布 

申请人可以在第 17 栏适当的选框内打勾，以请求立即公布。立即公布可能有好处，例如，

在根据国内法注册产生的权利只有公布后才能实施的情况下。注意，“立即”公布的概念必须

考虑国际局进行相关技术准备的时间。 

细则 17(1)(i) 

选定时间公布 

申请人可以在第 17 栏适当的选框内打勾，请求选定时间公布，并指明公布的选定时间（以

自申请日起算的月数指明）。 

申请人始终可以请求在 12 个月的标准公布期之前公布。 

申请人可以请求将公布延迟至标准公布期之后，可能的最长延迟期限取决于国际申请中指

定的缔约方。 

细则 17(1)(ii) 

关于标准公布期之后的延迟期限的更多信息，参见“延迟期限”。申请表（DM/1）和 eHague

申请界面均清楚地指出了对于某些缔约方可以要求的延迟期限。 

第 18 栏：单独指定费减费（如适用） 

以色列、墨西哥和美利坚合众国是唯一规定对某些申请人实行单独指定费减费的缔约方。 

以色列的声明对符合以下条件的申请人规定了一个较低的数额： 

 自然人； 

 年收入不超过《以色列外观设计条例》规定数额的“小型实体”； 

 以色列法律承认的高等教育机构。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ublication.html#timing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7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ublication.html#periods
https://www.justice.gov.il/En/Units/ILPO/Departments/Designs/MainDocs/first_design_application_reduction_fe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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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包含优先权要求的，不适用减费。要享受以色列单独指定费减费，申请人必须在

相关选框中打勾。 

墨西哥作出的声明为以下申请人规定了减费数额： 

 设计人为自然人； 

 微型或小型实体； 

 公立或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或 

 公共科学或技术研究机构。 

为享受墨西哥单独指定费减费，申请人必须在相关选框内打勾。 

墨西哥的声明指出，根据《实施细则》第 12 条第(3)款规定，单独指定费包括两部分。 

美利坚合众国的声明规定了具有下述资格的申请人的减费数额： 

 《美国法典》第 35 卷第 41 节(h)款和《小企业法》第 3 节及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专

商局）可适用规定定义的“小型实体”地位； 

 《美国法典》第 35 卷第 123 节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专商局）可适用规定定义的

“微型实体”。 

要享受美利坚合众国单独指定费减费，申请人可以通过勾选相应选框声明小型实体地位。

如果申请人勾选了微型实体选框，则必须提交 PTO/SB/15A 或 PTO/SB/15B 微型实体证明表

（可以使用“附件四：美利坚合众国单独指定费的减费”）。 

美利坚合众国的声明还根据《实施细则》第 12 条第(3)款要求，规定单独指定费由两部分

组成。 

规程 408(b) 

第 19 栏：签名 

国际申请表可以由申请人或其代理人签名（或者由代为将国际申请提交给国际局的主管局

签署）。无论哪种情况，都应当单独写明签字人的名称。建议使用文本字符串签名（例如/John 

Doe/）。签名可以手写、印刷、盖章、打字或以其他电子形式（图像、数字或计算机生成）。 

细则 7(1)；规程 202 

对于 eHague 申请，以电子认证代替签名，电子认证应使用帐户持有人的用户名和密码

进行。 

规程 205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509.html#d0e30961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509.html#ch500_d1ff69_210b3_1ca
http://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forms/sb0015a.pdf
http://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forms/sb0015b.pdf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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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的缴纳 

下述段落，应当对照与费用相关的“向国际局缴纳费用”中的一般说明一起阅读。 

在位于费用计算页之前并构成国际申请表组成部分的费用缴纳页中，可以填写下列内容： 

 授权从在产权组织开立的往来帐户中扣除所需费用（写明帐户所有人的名称、帐户号

码以及授权者的身份）。这时不必填写有关费用的数额。这种缴费方式的好处是可以

避免出现缴费不规范。 

 另一种缴费方式，即向产权组织邮政帐户或产权组织银行帐户进行银行转账，或者通

过接受间接缴款的受理间接申请的主管局（如美国专商局）缴费（两种情况都要写明

付款方和缴费数额）。 

 提及申请人先前向国际局缴纳的款项，并希望用于国际申请。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

填写付款方的身份（银行账户所有人名称）以及产权组织收据号。 

提供的费用计算器根据所指明的被指定缔约方、外观设计的数量等，考虑到了所有可能的

费用组合方式。 

使用 eHague 申请界面的，内置的费用计算器可以根据申请人输入的数据自动计算并显示

应缴费用，并可通过一个在线缴费系统向国际局缴款，该系统根据用户帐户配置提供多种付款

方式。 

关于海牙体系缴费系统的更多信息，请见产权组织网站。 

应缴费用 

国际申请应缴纳的费用包括： 

 基本费； 

 标准指定费（一、二或三级）或单独指定费（参见“单独指定费”）17； 

 公布费，包括公布每项复制件应当缴纳的费用，以及如果这些复制件是以 A4 纸的格

式展现出来（参见“外观设计的复制件”），除首页之外的其他每页需要缴纳的费用。 

细则 12(1) 

这些费用应在提交国际申请时缴纳，但以下费用除外： 

 国际申请中包含 12 个月标准公布期后公布的请求的，所需缴纳的公布费（参见“延迟

公布的后果”）；以及 

 指定墨西哥或美国的单独指定费第二部分（参见“分两部分缴纳单独指定费”）。 

 
17  对于指定大韩民国的国际申请，以洛迦诺分类的类别确定指定费： 

• 对于属于第 1、2、3、5、9、11 或 19 类的外观设计，适用标准指定费的第三级。 

• 对于属于任何其他类的外观设计，适用单独指定费。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payment
http://www.wipo.int/hague/en/fees/calculator.jsp
https://www.wipo.int/finance/en/hague.html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individual_fee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2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ublication.html#deferment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ublication.html#deferment
http://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locarn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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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参见“费用的缴纳”。 

细则 12(2) 

为最不发达国家（LDC）申请人减费 

如果申请人提出申请的唯一资格是其与被列入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LDC）名单中

的某一国家之间的联系，或与多数成员国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某一政府间组织之间的联系，国际

局对其提交国际申请应收取的费用减为规定数额的 10%（四舍五入为最接近的整数）。如果与

此种政府间组织之间的联系并非申请人提出申请的唯一资格，只要该申请人的任何其他资格是

其与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某一缔约方之间的联系，或与虽然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但属于该政

府间组织的成员国的某一缔约方之间的联系，其所提交的国际申请也适用这一减费规定。如果

有多个申请人，每个申请人都应当满足该条件。 

费用减至常规费用数额的 10%，还适用于相同条件下的标准指定费。根据第 7 条第（2）款

作出声明要求收取单独指定费的缔约方，也可在相同条件下适用相同的减费（参见“针对最不

发达国家的单独指定费减费”）。目前，这一规定适用于对 OAPI 的指定。 

分两部分缴纳单独指定费（仅适用于对墨西哥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指定） 

墨西哥和美利坚合众国根据第 7 条第(2)款就单独指定费的适用作出的声明规定，单独指定

费由两部分组成。声明还规定了对某些申请人单独指定费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减免数额。 

细则 12(3) 

单独指定费的第一部分要在国际申请时缴纳。 

只有当墨西哥工业产权局或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专商局）确信被提交国际注册的外观设

计符合保护条件，即外观设计得到允许时，才会缴纳第二部分费用。因此，第二部分费用（如适

用）将被要求在日后缴纳。 

第二部分单独指定费的应缴日期将以通知告知。墨西哥工业产权局将就每项有关的国际注

册，通过国际局向注册人发出允许通知和付款通知（允许通知）。美国专商局将发出允许和应

付费用通知（允许通知），通知将以使用此前所留的通信地址直接发送给注册人和通过国际局

发送两种方式发送。 

墨西哥工业产权局的允许通知中列出了有关费用支付和注册人情况的详细信息。美国专商

局的允许通知列出了关于缴付费用、目前经济状况和怎样更改经济状况的详细信息。 

此外，国际局将向国际注册注册人的代理人发送信函（或者如果没有在国际局指定代理人，

将向国际注册的注册人发送信函），就第二部分单独指定费的支付提供指导，并指明第二部分

单独指定费的应缴日期。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2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publication/ldc_list.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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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人收到允许通知后，可以直接向有关主管局缴费：以墨西哥比索向墨西哥工业产权局

缴费，以美元向美国专商局缴费，或者以瑞士法郎向国际局缴费。国际局仅接受与有关主管局

（墨西哥工业产权局或美国专商局）发出的允许通知中写明的注册人情况完全对应的费用。因

此，如果注册人情况在发出允许通知后发生了更改，应直接向有关主管局（墨西哥工业产权局

或美国专商局）缴费。 

通过国际局缴费的，国际局将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付款，并据此通知有关主管局（墨西哥

工业产权局或美国专商局）。不向代理人/注册人发送付款确认书。 

国际局将不接受迟付费用。如果通过国际局缴付第二部分单独指定费，则缴费日期将为国

际局收到所需款额的日期。因此，例如在通过银行或邮政转帐付费的情况下，缴费日期为产权

组织银行或邮政帐户收到所需款额的日期。如果费用迟付，所有已缴费用将被退还。 

如果未在允许通知规定的时限内向国际局或有关主管局（墨西哥工业产权局或美国专商局）

全额缴付第二部分单独指定费，该局可要求撤销指定墨西哥或美利坚合众国的国际注册。国际

局随之应在国际注册簿上撤销指定墨西哥或美利坚合众国的国际注册，并向国际注册注册人的

代理人通报该撤销，或者在没有在国际局指定代理人时，向国际注册的注册人通报该撤销。撤

销将在《国际公报》上公布。 

99 年 7(2)；细则 12(3)(c)和(d)、细则 26(1)(viii)；细则 27(5)(a) 

最后，应注意，关于因不可抗力原因对延误时限的宽限的规定不得适用于通过国际局缴纳

单独指定费第二部分的情况（参见“对延误时限的宽限”）。因此，注册人遇到不可控的情况

时，应直接与有关主管局（墨西哥工业产权局或美国专商局）联系，寻求任何适用的救济措施。 

细则 5(1) 

附件一：设计人的宣誓或声明 

附件一是指定美利坚合众国的国际申请的必要内容，如果使用了申请表，必须连同 DM/1 表

一起提交。附件一不能单独提交。附件一也在 eHague 申请界面提供，界面自动验证在国际申

请中指定美利坚合众国的必要内容，并相应提醒申请人。附件一仅适用于对美利坚合众国的

指定。 

附件一允许根据细则第 8 条第(1)款(a)项第(ii)目提交设计人的宣誓或声明，或者如果无法提

供此声明，例如，在设计人已去世的情况下，则可以提供“取代发明人资格声明的替代性说明”。 

根据《美国联邦法规》（CFR）第 37 卷第 1.63 章和第 37 卷第 1.64 章（美利坚合众国法

律），替代性说明必须“签名”。《美国联邦法规》（CFR）第 37 卷第 1.4 章列出了签署文件

的要求。因此，发明人或经办替代性说明的人可以用“/发明人姓名/”的形式在两个斜杠之间用

文本字符串签名，或者手写签名。如果有多个设计人，则每一个设计人都必须在声明上签名。

特别是，“发明人”必须与 DM/1 表第 11 栏或 eHague 申请界面相关栏目中指明的“设计人”

相同。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2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7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irregularities_services
https://www.wipo.int/hague/en/legal_text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5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mpep-9020-appx-r.html#aia_d0e319759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mpep-9020-appx-r.html#aia_d0e319924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mpep-9020-appx-r.html#d0e31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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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美国专商局的网站，了解关于发明人宣誓或声明的详细信息。 

附件二：关于缺乏新颖性的例外的声明的证明文件 

附件二是可以连同 DM/1 表一起提交的国际申请中的非强制性内容。附件二不能单独向国

际局提交。附件二仅适用于对中国、日本或大韩民国的指定（参见“非强制性内容”）。附件二

也在 eHague 申请界面提供。 

规程 408(c) 

申请人可以就缺乏新颖性的例外作出第 15 栏所规定的声明。如果作出该声明，国际申请可

以附具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必须附于附件二，并正确标明页码。国际局将把收到的任何文件以

电子方式发送至国知局、日本特许厅和/或韩国知识产权部。 

申请人并非必须在提交国际申请时提交证明文件。但是，如果国际申请没有附具证明文件，

证明文件必须直接向有关缔约方主管局提交，并须依据其国内规定。证明文件不得在晚些时候

向国际局提交（参见“第 15 栏：缺乏新颖性的例外”）。 

附件三：有资格获得保护的信息 

附件三是非强制性的，用于提交一份说明以列出申请人已知的有关外观设计有资格获得保

护的信息。该附件必须连同 DM/1 表一起提交。它不能单独提交。附件三也可在 eHague 申请

界面提供。 

细则 7(5)(g)；规程 408(d) 

附件三仅涉及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指定，用于提交“信息公开说明”和美利坚合众国国内法

规定的相关随附文件。美利坚合众国法律“开诚布公之义务”的宗旨是为美国专商局的审查程

序提供协助，强制申请人公开其所知道的任何信息，否则由此会妨碍其获得有效权利。 

在这一背景下，要回顾的是，《实施细则》第 6 条未排除以国际申请以外的工作语言提交

国际申请附具的文件（参见“语言”）。因此，鉴于仅可就指定美利坚合众国提交附件三，建议

申请人以英文提交其文件。 

细则 7(5)(g) 

“信息公开说明”表格（SB08a/SB08b/SB08a-EFS-web）在美国专商局网站上提供。上述

表格也可在提交国际申请后提交给美国专商局。 

请访问美国专商局网站，了解关于“信息公开说明”的详细信息。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602.html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content.html#optional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languages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www.uspto.gov/forms/aia_forms.jsp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6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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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美利坚合众国单独指定费的减费 

非强制性的附件四允许申请人提供微型实体认证书支持其声称的微型实体地位（第 18 栏），

以便在指定美利坚合众国时享受单独指定费的减费。附件四必须随 DM/1 表一起提交。该附件

不能单独提交。附件四也在 eHague 申请界面上提供。 

规程 408(b) 

《美国联邦法规》（CFR）第 37 卷第 1.29 章（美利坚合众国法律）列明了关于微型实体

地位减费资格的要求，并在《审查程序手册》第 509.04 节中予以详细说明。 

如果申请人在表格 DM/1 第 18 栏中声称“微型实体地位”，则附件四是必要内容。eHague

申请界面会自动提醒申请人在指定美利坚合众国且声称微型实体地位的国际申请中附具填写完

整并签章的微型实体认证书。 

认证书表格（PTO/SB/15A 或 PTO/SB/15B）连同填写和签章指南都在美国专商局网站上

提供。 

附件五：优先权要求的证明文件（优先权文件） 

附件五是非强制性的，可用于提交指定中国、日本或大韩民国时的优先权要求证明文件（优

先权文件）。注意：本附件不能单独提交给国际局。国际局收到的任何优先权文件都将以电子

方式分发给有关被指定缔约方的主管局。更多信息请参见“非强制性内容”。 

或者，可以在国际申请于国际外观设计公报上公布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国知局、日本

特许厅和/或韩国知识产权部提交优先权文件。如果指定了日本或大韩民国且注册人定居于该国

之外，则文件必须通过当地代理人提交。如果优先权文件未在上述时限内提交，将丧失优先权。 

外观设计的复制件 

国际申请所附复制件必须符合“外观设计的复制件”中所述的形式要求。当复制件不符合

这些要求时，国际局可以将国际申请作为不规范申请来对待（参见“国际申请中的不规范”）。 

细则 14(1) 

然而，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即便这些要求得到遵守并使国际局满意，缔约方局仍然可能认

为随后的国际注册中所包含的复制件不足以全面公开外观设计，以此为由驳回保护（参见“保

护的驳回”）。 

细则 9(4) 

关于复制件的指导原则 

外观设计充分公开的标准在不同的司法辖区可能各不相同。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509.html#ch500_d1ff69_210b3_1ca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sb0015a.pdf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sb0015b.pdf
http://www.uspto.gov/forms/aia_forms.jsp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resentation.html#irregularities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hague-system/docs-zh-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4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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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与缔约方（特别是所有目前有“审查局”的缔约方）和若干用户组织磋商，制定了

《关于制作并提供复制件以预防审查局以工业品外观设计公开不充分为由进行可能驳回的指导

原则》，旨在降低依据细则第 9 条第(4)款的驳回风险。 

但是，需注意的是，该指导原则既非独立成篇，也非详尽无遗。 

细则 9(4) 

复制件的形式 

申请注册的外观设计复制件的形式，可以是该外观设计或构成该外观设计的产品的照片或

其他图样。一件国际申请可以同时包括黑白或彩色的照片和图样。但是，建议每件外观设计的

所有复制件都以相同形式表现，例如都以照片或者都以图样表现。 

99 年 5(1)(iii)；细则 9(1)；规程 401(a) 

使用 DM/1 表的国际申请所附复制件，应当粘贴或直接打印在白色不透明 A4 格式的单独页

上。单独页应当竖向使用，且不得含有超过 25 件复制件。复制件应当以申请人希望公布的朝向

排列。如果申请是使用 DM/1 表提交的，在每件外观设计图样的四周应至少留出五毫米的空白。 

规程 401(c)和(d) 

每件复制件均须置于一个不含其他复制件或其他复制件的组成部分、且没有编号的直角四

边形当中。“直角四边形”一词包括了正方形和长方形。复制件不得折叠、装订或以任何方式

标注。 

规程 401(e) 

外观设计的图样 

对于 eHague 申请来说，国际申请所附复制件应当为 JPEG 格式或 TIFF 格式的图象，文

件大小不超过 2 兆字节。任何复制件的分辨率应当为 300 x 300 dpi。上载的其他分辨率的复制

件会被自动调整为 300 x 300 dpi。界面要求申请人对调整后的分辨率进行确认。详细说明参见

“怎样向国际局提交国际申请：eHague 界面或 DM/1 表？”。 

原则上，复制件应当只呈现外观设计，或者呈现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而非其他物体、零

件、人或动物。例如，如果申请保护一个碗，应当呈现没有装水果的碗，或者如果申请保护一个

画框，就不应当出现画像（参见“不要求权利的说明和不构成要求权利的外观设计的一部分的

内容”）。 

规程 402(a) 

不允许出现展示物体截面或平面的技术图，特别不允许带有轴和尺寸的图案。解释性文字

或图例不允许出现在复制件本身。标示视图类型（如“主视图”、“俯视图”等）的解释性文字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how_to/pdf/guidance.pdf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how_to/pdf/guidance.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9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9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how_to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disclaimer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disclaimer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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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图例，可以包含在 DM/1 表的第 10 栏和 eHague 申请界面的相应部分（参见“复制件和图例

的编号”）。 

99 年 5(2)(b)(ii)；规程 402(c)(ii)；规程 405 

如果复制件由照片组成，该照片应当符合专业标准，且所有边角应成直角。在这种情况下，

外观设计的呈现背景必须为素色且无花纹，且照片不得用笔描或用涂改液涂改。 

规程 404(a) 

如果复制件由其他图样组成，应当符合专业标准，且用绘图仪或电子方式绘制，如果用纸

件提交申请，应当绘制于质地良好的白色不透明纸张上，所有边角应成直角。复制件应当可包

含影线和晕线，以使形象突出。用电子方式绘制的绘图可以在素色无花纹的背景中展示，且边

缘成直角。 

规程 404(b) 

不要求权利的说明和不构成要求权利的外观设计的一部分的内容 

在复制件中有所表示却不要求获得保护的内容（不要求权利的说明），可以在复制件中通

过点线或虚线或着色标出（不要求权利的图示说明），并且必须在说明书中附具辅助性陈述（参

见“第 9 栏：说明书”）。使用此类不要求权利的图示说明时，建议避免混合使用点线和虚线

（即点虚线或点划线）以及影响外观设计清晰度的颜色（例如黑色）。此外，说明书中的辅助性

陈述应解释使用此类视觉要素（不要求权利的图示说明）的目的，以避免被主管局以缺乏明确

性为由驳回（参见“驳回的理由”）。申请人也可以选择仅在说明书中注明不要求权利的说明，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清楚解释不要求权利的部分。 

细则 9(2)(b)；规程 403(a) 

虽然复制件应仅反映外观设计或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而不得反映任何其他物体、配件、

人或动物（参见“外观设计的图样”），但不构成要求权利的外观设计的内容也可以在复制件中

有所表示（“环境内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即用点线、虚线或着色

（须在说明书中附具辅助性陈述）或在说明书中以文字来表示这种环境内容。 

规程 402(a)；规程 403(b) 

复制件的数量 

一件国际申请中每件外观设计的复制件数量没有限制。每个复制件只应提交一个副本（默

认情况下，复制件以彩色公布）。申请人要使一项外观设计获得最大程度的保护，应当保证完

整呈现该设计，这是因为只有能在复制件中呈现的内容才能获得保护。因此，从多个角度呈现

同一物体并提交多个不同的视图十分必要。但是，在一份复制件中只能包含一个从一个角度绘

制或摄制的视图。每个视图应当分别提交。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number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number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9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hague-system/docs-zh-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9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representation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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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 9(1)(b)；规程 401(a)和(b) 

复制件和图例的编号 

如果一件国际申请中包含多个外观设计，应当在每个复制件的空白处分别编号，以识别每

个外观设计。eHague 申请界面自动对申请人提交的复制件进行编号。当同一设计从不同角度呈

现时，编号应当由两个单独的数字组成，并用圆点隔开（例如，用 1.1、1.2、1.3 等，表示第一

个外观设计，并且用 2.1、2.2、2.3 等，表示第二个外观设计，以此类推）。在这种情况下，应

当按照编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提交复制件。 

99 年 5(2)(b)(ii)；规程 401(b)；规程 405 

为了展示某个三维外观设计的所有特征，或者为了满足那些声明必须提交相关产品某些具

体视图的被指定缔约方的法律要求，申请人可以选择对同一外观设计提交不同的视图（参见“关

于视图的要求”）。标示产品某一具体视图的图例可与复制件的编号一同在表格 DM/1 的第 10

栏中或 eHague 申请界面的相应部分标明。 

建议的图例是：1.立体图；2.主视图；3.后视图；4.俯视图；5.仰视图；6.左视图；7.右视图；

8.参考图；9.展开图；10.部件分解图；11.剖视图；12.放大图；00.其他图（限 50 个字符）。 

规程 401(c) 

复制件的尺寸 

以照片或其他图样形式呈现的每份外观设计复制件的尺寸，不得超过 16 x 16 厘米，并且每

件外观设计至少有一个复制件的尺寸不得小于 3 厘米，分辨率为 300 x 300 dpi。 

规程 402(b) 

如果是 eHague 申请，任何复制件的像素和分辨率必须合乎规定，以便在打印该复制件时，

使得以照片或其他图样形式呈现的每份工业品外观设计复制件的尺寸，不得超过 16x16 厘米，

并且每件外观设计至少有一个复制件的尺寸不得小于 3 厘米，分辨率为 300 x 300 dpi。 

具体视图 

凡要求就使用外观设计的相关产品提供某些具体视图的缔约方，可以声明的形式将此种要

求通知总干事。如果国际申请未符合这些要求，国际局不会提出不规范，但随后的国际注册可

能被该缔约方主管局驳回。 

细则 9(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9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treaties/zh/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view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views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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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依细则第 9 条第 3 款作出声明，如果构成外观设计的产品是立体的，或者产品外观设

计的要点仅涉及图形用户界面（GUI）的，应提交符合规定的产品视图。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国

知局）对所要求的合规视图做了如下进一步说明： 

 对于立体外观设计：外观设计要点涉及产品六个面的，应当提交六面正投影视图；外

观设计要点仅涉及一个或几个面的，应当提交所涉及面的正投影视图，其余面提交正

投影视图或立体图，除非这些面在产品使用时不易看到或根本看不到；如果申请的是

局部外观设计，还必须包括整体产品的立体图，显示提出权利要求的局部外观设计；

以及 

 对于图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如果申请的是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整体产品，至少应提

交显示图形用户界面的整体产品正投影视图；如果申请的是图形用户界面作为局部外

观设计，提交显示图形用户界面的整体产品正投影视图；如果图形用户界面设计用于

任何电子设备，且申请的是图形用户界面本身作为产品，只提交不显示电子设备的图

形用户界面视图；如果申请的是动态图形用户界面，必须提交显示图形用户界面初始

状态的视图作为前视图，对于其他状态，必须提供图形用户界面每个关键帧的视图作

为变化状态的视图，这些视图应足以确定动态图案中动画的完整变化过程。 

大韩民国依细则第 9 条第(3)款作出声明，指明要求分别提交如下具体视图： 

 针对一整套物体的外观设计：一个综合整体视图和每个部件的相应视图；以及 

 针对字体的外观设计：所用字符的视图、例句和典型字符。 

越南依细则第 9 条第(3)款作出声明，要求在构成外观设计的产品是三维立体的情况下，提

供外观设计的透视图。 

复制件的质量 

复制件应在质量上保证外观设计的所有细节均可清晰辨别，并可予以公布。国际申请所附

复制件应当尽可能达到最高质量，因为，保护范围的确定，最终依赖于复制件的内容和质量。 

细则 9(2)(a) 

根据日内瓦文本提交样本 

如果国际申请只受日内瓦文本约束，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用样本代替复制件。下述为

国际申请的特定情况： 

 包含延迟公布的请求；并且 

 涉及二维外观设计。 

细则 10(1) 

如果提交样本以代替复制件，申请人必须向国际局提交一份样本，且向每一个通知国际局

希望得到国际注册副本的被指定缔约方主管局提交一份样本。该规定的目的在于，使得“审查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9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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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能够在根据其国内法开展新颖性审查时，判断作为国际注册主题的外观设计是否符合要求

（参见“驳回的理由”）。 

无附加事项 

如果国际申请中有未经日内瓦文本、《实施细则》或《行政规程》要求或许可的任何其他事

项，国际局应依职权予以删除。如果国际申请中附具了未被要求或许可的其他文件，国际局可

将该文件销毁。 

细则 7(6) 

向国际局递交国际申请 

通信渠道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申请由申请人或其代理人直接向国际局提交。但是日内瓦文本规定

了一些例外原则。国际申请也可以通过申请人缔约方的主管局向国际局提交。但是，缔约方可

以禁止这种间接途径。 

99 年 4(1) 

如果国际申请通过某一主管局转交国际局，该局为了自身利益，可以确定并收取一项费用，

以弥补处理国际申请所涉及的工作成本。要求缴纳传送费的主管局，必须应将此种费用的数额

（不得超过受理和传送该国际申请的行政成本）及其应缴日期通知国际局。 

99 年 4(2)；细则 13(2) 

国际申请通过申请人的缔约方主管局提交国际局的，国际局必须于该局收到之日起的一个

月之内收到该国际申请。但是，对于那些法律要求保密审查的缔约方来说，这一期限可能不够。

因此，该缔约方可以通知将一个月的期限改为六个月的期限（参见“国际申请的申请日”和“保

密审查”）。如果国际局没有在所适用的期限中收到国际申请，国际申请日为国际局的收到日。 

乌兹别克斯坦、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是依据细则第 13 条第(4)款通知将一个月期限

改为六个月期限的仅有的三个缔约方。 

美利坚合众国法律规定，针对在美国设计的外观设计，申请人在美国以外递交申请之前须

先获得出口许可证。如果申请人需要获得这种许可证，还可以选择通过美国专商局提交国际申

请（大多数情况下，保密审查将在几天内完成），或者一旦收到上述许可证就通过国际局提交

国际申请（申请人在提交国际申请前，有责任遵守任何国家保密规定）。 

请查阅美国专商局网站，了解更多关于外国申请的信息。 

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俄罗斯法律实体或国民在俄罗斯联邦内创作的外观设计，须通过联

邦知识产权局（ROSPATENT）的保密审查程序，以确保外观设计不含国家秘密。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grounds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7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4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3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1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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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查阅 ROSPATENT 网站，了解更多关于外国申请的信息。 

细则 13(3)和(4) 

国际申请的申请日 

如果国际申请没有任何导致申请日推后的不规范情况（参见“会致使国际申请的申请日推

后的不规范”），国际局将按照下述原则确定国际申请的申请日： 

 在直接提交的情况下，申请日是国际局收到国际申请的日期（参见“与国际局的通信”）； 

细则 13(3)(ii) 

 在间接提交国际申请的情况下，国际申请日是相关申请人的缔约方主管局收到该申请

之日，但条件是．．．．，国际局须于该日起的一个月之内或在有保密审查情况下的六个月之

内收到该申请（参见“保密审查”及“通信渠道”）。如果没有满足该期限，国际申

请日为国际局收到该申请的日期。 

细则 13(3)(i)和(4) 

  

https://rospatent.gov.ru/en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3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presentation.html#irregularities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presentation.html#irregularitie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communications
https://www.wipo.int/hague/en/legal_text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3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security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presentation.html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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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国际注册 

国际申请中的不规范 

费用的缴纳 

如果国际局发现未缴纳所需费用，会通知申请人在该通知发出之日起两个月内缴纳这些费

用（参见“应缴费用”）。如果在两个月的时限内没有缴纳基本费，国际申请将视为放弃。国际

局至少要在收到一项外观设计的基本费后才开始审查国际申请。 

细则 12(2)；细则 14(1)(b)和(3) 

更正不规范的时限 

国际局在受理国际申请时，如果发现其不符合可适用的要求，应当通知申请人自国际局发

出该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就此作出必要的更正。如果未在三个月期限内对不规范予以更正，国

际申请将被视为放弃，国际局应在扣除相当于基本费的数额之后，退还就该申请缴纳的任何

费用。 

细则 14(1)；细则 14(3) 

会致使国际申请的申请日推后的不规范 

在国际局收到国际申请之日，如果该国际申请中有按规定会致使国际申请的申请日推后的

不规范，申请日应为国际局收到对此种不规范作出更正的日期。按规定会致使国际申请的申请

日推后的不规范如下： 

 国际申请未使用规定的语言之一； 

 国际申请中遗漏下列内容中的任何一项： 

▪ 关于要求依日内瓦文本进行国际注册的明确或暗含的说明； 

▪ 能使申请人身份得以确定的说明； 

▪ 足以与申请人或其代理人（如有代理人的话）取得联系的说明； 

▪ 提出国际申请的每一件外观设计的复制件或第 5 条第(1)款第(iii)项规定的样本； 

▪ 对至少一个缔约方的指定。 

细则 14(2) 

涉及缔约方通知的具体要求或设计人身份、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的不规范 

不规范的情况涉及下列事项： 

 缔约方通知的、有关申请人或设计人的特别要求（参见“对申请人和设计人的特别要

求（细则第 8 条）（声明）”）；或者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4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hague-system/docs-zh-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4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special_requirement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special_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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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方根据第 5 条第(2)款通知的某项附加要求（即，有关设计人身份的说明、说明书

及/或权利要求书；参见“补充必要内容”）； 

如果申请人未能在规定的三个月期限内改正这些不规范，国际申请将被视为不包含对相关

缔约方的指定。 

此外，如果申请人未能改正与 1999 年文本第 5 条第(2)款有关的不规范，国际注册日将是

国际局收到改正该不规范之日，或者是国际申请的申请日，以较晚之日为准。 

国际注册的公布 

在全部被指定缔约方生效的国际注册的统一公布，是国际注册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国际

注册由国际局在《国际公报》上予以公布，而且该公布在全部缔约方被视为是充分的公开，并

取代了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公布，因此不得再对注册人要求任何其他形式的公开。 

99 年 10(3)(a)；细则 17 

然而，并不排除缔约方再次公布国际注册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只要它愿意（例如，为了将国

际注册中的具体内容翻译成本国语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公布不得对注册人施加进

一步提交该外观设计复制件的义务，或者向该缔约方主管局缴纳额外费用的义务。 

《国际公报》公布于产权组织的网站上。除了有关国际注册的信息外，该公报包括的其他

信息还有：驳回、无效、变更（所有权变更、注册人或代理人名称地址变更、放弃、限制）、指

定代理人和撤销代理人指定、更正、续展、因未缴纳第二部分费用撤销国际注册、所有权变更

无效的声明以及此种声明的撤回等。此外，国际局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发布缔约方根据日内瓦文

本或《实施细则》作出的任何声明。 

细则 26 

缔约方主管局提出要求的，国际局向该局通报每期《公报》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公布的日期。

该通报于《公报》在产权组织网站公布的同一天通过电子邮件以电子方式发出。国际局在产权

组织网站上公布每期《公报》，取代了向被指定缔约方主管局“寄送”《公报》。 

细则 26(3)；规程 204(d) 

在公报上公布国际注册应包括： 

 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的相关数据； 

 外观设计的一件或多件复制件； 

 延迟公布的，对延迟期限届满或被视为已届满的日期的说明。 

细则 17(2)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content.html#mandatory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0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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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周期 

《国际公报》的公布周期可以从两个意义上理解：公布的频率和编制《公报》所花的时间。

公布频率是《公报》在任何一年发布的次数。花费的时间关系到《公报》的编制工作，是指在某

期《公报》中添加数据时所考虑的最后一个记录日和该期的实际公布日期中间经过的天数。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公报》每周公布一次。此外，编制每期《公报》所需的时间也已缩

短至一周。 

公布的时间 

在申请时，申请人可从以下三个关于公布时间的选项中进行选择： 

 国际注册日后 12 个月，作为默认公布时间（“标准公布”）；或 

 国际注册登记后立即公布（即立即公布）；或 

 选定时间（以自申请日起算的月数指明）。 

细则 17(1) 

关于“选定时间”公布的选项，申请人总是可以提出早于 12 个月标准公布期的时间。申请

人亦可以请求将公布延迟至标准公布期之后；可能的最长延迟期限取决于国际申请中指定的缔

约方。 

关于标准公布期之后的延迟期限的更多信息，参见“延迟期限”。申请表（DM/1）和 eHague

申请界面均清楚地指出了可以向某些缔约方请求的延迟期限。 

在提交申请后，申请人或注册人可在国际申请中最初指明的公布期届满前任何时候请求提

前公布。国际注册将在国际局收到任何此类请求后立即公布。 

关于提前公布的更多信息，参见“请求提前公布”。 

细则 17(1)(ii 之二) 

将公布延迟至标准公布期之后 

延迟公布的后果 

在请求将公布延迟至自国际注册日起 12 个月的标准公布期之后时，不需要在申请时缴纳公

布费。但缴纳公布费不得晚于该延迟期届满前三周。 

细则 16(3)和(4) 

最迟于延迟期届满前三周缴纳公布费的义务，也适用于延迟期被“视为届满”的情况。这关

系到根据第 11 条第(4)款(a)项规定，申请人请求提前公布的情况（参见“请求提前公布”）。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7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ublication.html#periods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publication.html#request_publication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publication.html#request_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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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期届满前三个月，国际局会向国际注册的注册人发送一份非正式提醒通知，指明必须

缴纳公布费的截止日期。注册人未接到提醒的，不构成未遵守缴纳公布费时限的理由。未支付

公布费的（不迟于延迟期届满前三周），将导致国际注册被撤销。 

细则 16(3)(b)和(5) 

延迟期限 

延迟期限取决于国际申请中所指定每个缔约方的国内法。 

一般的假设是，所有缔约方都允许的延迟期限为自申请日起 30 个月，或者在要求优先权的

情况下，自所涉申请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除非缔约方正式声明仅允许较短的期限或者根本不允

许延迟（参见“延迟公布期短于规定的期限”和“不得延迟公布”）。关于受海牙文本（1960

年）约束的指定，参见“海牙文本（1960 年）的冻结” 

99 年 11(1)；细则 16(1) 

如果国际申请包含延迟公布（超出 12 个月的标准公布期）的请求，其结果是，原则上可以

请求延迟的期限，最多 30 个月，自递交申请之日起算，或者在要求优先权的情况下，自优先权

日起算。但是： 

 如果被指定缔约方已声明，根据其国内法，允许的延迟期限短于 30 个月，则公布在声

明中指明的期限届满时进行，或者若该声明的延迟期限短于标准公布期，则公布在国

际注册日后 12 个月进行。申请表（DM/1）和 eHague 申请界面都明确指出了可向某

些缔约方请求的延迟期限。请注意，一些缔约方从申请日开始计算延迟期，无论是否

要求优先权； 

99 年 11(2)(ii) 

 如果不止一个被指定缔约方已声明，允许的延迟期限短于 30 个月，则公布在这些声

明中所指明的最短期限届满时进行，或者若这些声明的延迟期限中任何一个短于标准

公布期，则公布在国际注册日后 12 个月进行； 

99 年 11(2)(ii) 

 如果一个被指定缔约方已声明，其国内法不允许延迟公布，则国际局通知申请人，延

迟公布的请求与对相关缔约方的指定不相符。如果申请人自国际局发出该通知之日起

一个月内没有撤回该指定，延迟公布请求将不予考虑，适用标准公布期。 

99 年 11(3)(i)；细则 16(2)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6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deferred_publication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no_deferment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1
https://www.wipo.int/hague/en/legal_text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6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1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1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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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时间概述 

如果下列任一缔约方被指定，且第 17 栏中选定公布时间超过 12 个月，则国际注册在国际

注册日后 12 个月公布（标准公布）： 

 已声明所允许的延迟期限为 12 个月或短于 12 个月的缔约方；以及 

 已声明不能延迟公布的缔约方，并且注册人没有撤回该指定。 

如果上述任一缔约方被指定，且第 17 栏中选定公布时间短于 12 个月，国际注册在选定时

间公布。 

细则 16(1)；细则 17(1)(ii)和(iii) 

注册人在公布前的选项 

公布前，注册人可以启动对国际注册的下述行动： 

请求提前公布 

对于国际注册所包含的任何或全部外观设计，注册人可以请求提前公布——即，在国际申

请中最初指明的公布期届满前或 12 个月的标准公布期届满前公布。国际注册在国际局收到此种

请求后立即公布。 

99 年 11(4)(a)；细则 17(1)(ii 之二) 

请求提供或允许使用摘要 

作为一般原则，在公布之前，国际局对国际申请及国际注册予以保密。该保密原则同样适

用于国际申请所附带的任何文件。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注册人可能不再希望如此保密，例如，

为了向司法部门或第三方主张权利。因此，注册人可请求国际局向其指定的第三方或授权使用

国际注册的第三方提供该国际注册的摘要。 

99 年 11(4)(b) 

放弃或限制 

注册人可以对国际注册的全部外观设计在部分或全部被指定缔约方放弃国际注册。如果该

放弃涉及“全部”被指定缔约方，将导致整个国际注册事实上被撤销，被提交国际注册的外观

设计将不被公布。 

注册人还可对国际注册的部分外观设计在“全部”被指定缔约方限制国际注册。在这种情

况下，只有那些未受限制影响的外观设计才会予以公布。 

注册人希望在国际注册公布中考虑放弃或限制登记请求的，该请求必须符合所适用的要求

（参见“放弃”和“限制”），并且不晚于适用的公布期届满前三周被国际局收到。否则，国际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7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7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1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nunciation.html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limit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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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将在适用的公布期届满时公布，限制或放弃登记请求不予考虑。假如限制或放弃的请求符

合可适用的要求，该限制或放弃会被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上。 

99 年 11(5)；规程 601 

向审查局提供保密副本 

保密 

作为一般原则，直至在公报上公布，国际局都将对每件国际申请和国际注册进行保密（参

见“国际注册的公布”）。 

99 年 10(4) 

“审查局”将面临需要审查申请，却无法获知未立即公布的国际注册是否属于现有技术的

情况。为了解决该问题，国际局在进行注册之后，应以国际局与有关主管局商定的电子方式，

立即将国际注册的副本，连同国际申请中所附具的任何文件，一并寄送给已通知国际局愿意接

收此种副本，并已经在国际申请中被指定的每个主管局。 

99 年 10(5)(a)；规程 901 

这种情况下，在公布之前，该主管局应对该国际注册予以保密，并只能出于审查其他申请

的目的使用寄给它的文件。该局不得将该国际注册的内容透露给该局以外的任何人，但为解决

涉及提交该国际注册所依据的国际申请的权利问题的冲突而进行的行政程序或法律诉讼之目的

者除外。 

99 年 10(5)(b) 

如果“审查局”认为，某一申请的外观设计与另外一个外观设计相似，而该相似外观设计是

某一在先申请产生的未公布国际注册的主题，而且已经收到保密副本，就必须暂停对在后申请

的处理，直至该国际注册的公布，这是因为，不能将该国际注册的内容泄露给在后申请的注册人。 

该主管局可以告知在后申请的注册人，考虑到其申请可能与某一在先申请产生的未公布注

册有冲突，暂停处理其申请。如果在后申请也是一件国际注册，“审查局”将拒绝在后国际注册

的效力，直至在先的未公布国际注册已经公布，而且已对两个注册之间的冲突情况作出了决定。 

更新关于国际注册的数据 

关于国际注册的更新数据应以与传送保密副本同样的商定方式传送给已收到该国际注册保

密副本的任何主管局。规程第 902 条(a)项的目的是通知所有已收到该国际注册保密副本的被指

定缔约方主管局，该国际注册在未缴纳公布费或未提交适当的外观设计复制件的情况下，依细

则第 16 条第(5)款予以撤销。此外，规程第 902 条(b)项的目的是通知已收到国际注册保密副本

的被指定缔约方主管局该国际注册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的与该缔约方相关的任何变更。最后，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ublication.html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0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0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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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第 902条(c)项是为了通知已收到国际注册保密副本的各被指定缔约方主管局在国际注册公

布前生效的任何更正，但此种更正仅涉及对其他缔约方的指定的除外。 

规程 902 

如果国际申请附有样本而不是复制件，主管局会在收到国际注册副本的同时收到样本。因

此，实际上，在样本可替代复制件的情况下（参见“提交样本”），国际申请所附样本的副本数

量，等同于在国际申请中根据日内瓦文本指定的、拥有“审查局”并已根据第 10 条第(5)款规定

发出通知的缔约方数量，另加一份副本给国际局。 

细则 10(1)(ii) 

国际注册 

在国际注册簿上注册 

国际局如果认为国际申请符合可适用的要求，应在国际注册簿上注册该外观设计，并将注

册证寄交注册人。无论是否曾经请求延迟公布国际注册，都会如此办理。 

细则 15(1) 

国际注册包含以下内容： 

 国际申请中所包括的全部数据，但在先申请日比该国际申请的申请日早六个月以上的

任何优先权要求除外； 

 外观设计的任何复制件； 

 国际注册日； 

 国际注册号；以及 

 按国际局确定的国际分类的相应类别。 

细则 15(2) 

费用记入账户 

国际局收取的任何标准指定费或单独指定费，应计入相关缔约方在国际局开设的帐户。费

用应于国际注册进行登记月份的下月之内记入帐户，或就单独指定费的第二部分而言，在其由

国际局收到后，立即记入帐户。 

细则 29 

国际注册日 

原则上，国际注册日就是国际申请日（参见“国际申请的申请日”）。但是，如果在国际局

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该国际申请中有涉及缔约方通知的额外内容的不规范（即，设计人的身份、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filing_1999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0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5
https://www.wipo.int/hague/en/legal_text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9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resentation.html#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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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书和/或权利要求书；参见“涉及缔约方通知的特别要求的或有关设计人身份、说明书

和权利要求书的不规范”），国际注册日应为国际局收到对此种不规范作出更正的日期，或者

是国际申请的申请日，二者以日期晚者为准。 

保护的驳回 

驳回的概念 

根据海牙协定，“驳回”一词并非最终．．的驳回决定，即那种不再进行复审或上诉的决定。在

适用的驳回期限内（参见“驳回的时限”），被指定缔约方主管局只需指出可能．．会．导致驳回保护

的理由。换句话说，在适用的驳回期限内，所须通知的仅仅是一个临时性的驳回。因此，在实践

中，驳回可以基于： 

 某个主管局依职权审查后作出的驳回； 

 第三方提出的异议。必须强调的是，根据海牙协定的措词，对某一国际注册提出异议

的简单事实，必须作为“基于异议对保护的驳回”通知国际局。这并不能预先判断与

该异议相关的主管局最终作出的决定。 

依职权审查与第三方异议后的审查均由主管局依据其所在缔约方的法律进行。例如，主管

局可能仅依职权审查国内申请的形式要求，或外观设计是否符合该国法律关于外观设计的定义，

或者进行全面的全球范围新颖性审查。 

驳回的理由 

每个被指定的缔约方，均享有在其领土内拒绝对某一国际注册给予保护的权利。该驳回可

以是全部的或部分的，也就是说，它适用于国际注册的全部或部分外观设计。 

99 年 12(1) 

国际注册不能因未满足形式要求而被驳回保护，原因在于，这些将应由各缔约方审查的形

式要求，在国际局对其进行审查之后，被视为已经得到满足。例如，某一主管局不能以未缴纳

所需费用或复制件的质量不合要求为理由而驳回保护，因为这些核查工作是国际局的专属职责。 

99 年 12(1) 

类似的，某一主管局不得以超出或不同于其已通知的复制件形式要求的要求（参见“具体

视图”）未得到满足为由，而驳回该国际注册的效力。然而，某一缔约方主管局可以复制件未充

分公开外观设计的外观为由驳回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该驳回基于该外观设计没有充分公开的

实质性理由，而非．．该复制件的形式缺陷，例如没有表面的阴影。 

驳回必须说明所基于的所有理由，并附具可适用立法的相关规定。一般而言，驳回理由可

能仅涉及实质性问题，例如外观设计缺乏新颖性。但是，这个一般原则有两个例外，即在某一

缔约方已经依据第 13 条第(1)款就外观设计单一性要求通知了声明，或者依据细则第 9 条第(3)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resentation.html#special_requirement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resentation.html#special_requirements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limits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2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2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specific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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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就要求的视图通知了声明的情况下（参见“缔约方的声明”“外观设计单一性”“具体视图”），

可能会在此基础上作出驳回。 

细则 9(4) 

国际局无权对某一驳回保护的正当性作出评价，也无权以任何方式干预该驳回所提出的实

质性问题的解决。 

外观设计缺乏单一性 

对于第 12 条第(1)款规定的原则有一个例外，即缔约方加入日内瓦文本时，如其法律含有

外观设计单一性要求，可将这一要求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 

这项通知的目的是，让缔约方局可以在所规定的外观设计单一性要求（如该缔约方通知中

所言）得到满足之前，驳回国际注册的效力。这时，国际注册的注册人可在相关缔约方局对国

际注册进行分案处理，来克服驳回理由。缔约方局有权根据被证实必要的分案数量向注册人收

取多项附加费。此类交易的附加费的缴纳方式不属海牙体系管辖；费用将由各有关缔约方具体

规定，并直接向所有人收取（参见“驳回通知的后续程序”）。 

99 年 13 

在基于外观设计缺乏单一性理由发出驳回通知之后，国际注册在某被指定缔约方的主管局

进行分案办理的，该局应将这一事实连同以下补充细节通知国际局： 

• 发出通知的局； 

• 所涉的国际注册号； 

• 在有关主管局进行分案处理的外观设计的项数；以及 

• 分案后的国家或地区申请号或注册号。 

规程 502 

巴西、中国、爱沙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墨西哥、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塔

吉克斯坦、美利坚合众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根据第 13 条作出声明，该声明通知上述国家规

定一件国际申请中包括的全部外观设计要符合外观设计单一性要求（参见“缔约方的声明”“外

观设计单一性”和“第 6 栏：外观设计、复制件和/或样本的数量”）。 

国际局无权对是否满足指定缔约方法律规定的“外观设计单一性”要求发表意见。但是，强

烈建议指定这些缔约方的申请人参考这些缔约方各自的声明，以减少被其驳回的风险（参见

“怎样向国际局提交国际申请：eHague 界面或 DM/1 表？”和“第 6 栏：外观设计、复制件和

/或样本的数量”）。 

http://www.wipo.int/hague/zh/declaration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unity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specific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9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following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hague/zh/declaration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unity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unity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6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how_to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6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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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建议参考《关于一份国际申请中包括多项外观设计以预防可能驳回的指导原则》，该

指导原则是与根据第 13 条第(1)款已通知声明其适用法律包含关于外观设计单一性特别要求的

缔约方主管局协商后制定的。 

99 年 13 

具体视图或外观设计的充分公开 

仅有中国、大韩民国和越南依据细则第 9 条第(3)款作出了声明（参见“具体视图”）。尽

管如此，要回顾的是，缔约方可以根据细则第 9 条第(4)款，以国际注册中包含的复制件不足以

充分公开外观设计为由，驳回国际注册的效力。 

外观设计充分公开的标准，在各个管辖区法域可能有所不同。为了减少根据《规则》第 9 条

第(4)款被驳回的情况，强烈建议申请人参考《关于制作并提供复制件以预防审查局以工业品外

观设计公开不充分为由进行可能驳回的指导原则》。 

细则 9(3)和(4) 

驳回的时限 

对保护的驳回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通知国际局。任何在该时限届满后发出的驳回通知，国

际局将不会视其为驳回通知（参见“时限的计算”）。 

细则 18；细则 19(1)(a)(iii) 

原则上，驳回通知的时限为，自国际注册公布之日起的六个月。 

细则 18(1)(a) 

但是，任何其主管局是“审查局”或其法律规定了异议程序的缔约方，可以声明，对于指定

该缔约方的国际注册，所述的六个月期限改为十二个月期限。 

细则 18(1)(b) 

为了确定驳回保护通知是否符合所适用的期限，由相关主管局发出．．驳回通知的日期是决定

性的。在通过邮件寄送驳回通知的情况下，根据邮戳确定寄送日。如果邮戳不清或缺失，国际

局将视该通知是在其实际收到日前 20 天寄出的；但是，如果该日期早于驳回之日或通知所提及

的寄出之日，该通知将被视为于在后之日寄出。在通过递送服务发送通知的情况下，发送日期

将根据递送服务记录的信息予以确定。 

规程 501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docs/hague_system_guidance_multiple_designs.pdf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3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production.html#specific
http://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how_to/pdf/guidance.pdf
http://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how_to/pdf/guidance.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time_limits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9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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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保护的程序 

任何驳回通知，应仅涉及一件国际注册，应加注日期，并应由发出该通知的主管局签署。 

细则 18(2)(a) 

通知的内容 

驳回通知中应包括下述信息，并指明： 

 发出通知的主管局； 

 国际注册号； 

 驳回所依据的全部理由，及所引用的相应的主要法律条款； 

 如果驳回的理由，涉及与一件在先的国家、地区或国际申请或注册的外观设计相似，

则提供所有与该外观设计相关的数据，包括申请或注册的日期和号码、优先权日（如

有的话）、一件该在先外观设计复制件的副本，以及该外观设计注册人的名称和地址18； 

 如果驳回不涉及该国际注册的全部外观设计，则指明所涉及或所不涉及的外观设计； 

 如果可以对驳回进行复审或提起上诉，指明在此情况下对该驳回提出复审或上诉请求

的合理时限，以及受理此种复审或上诉请求的主管机关；如果该复审或上诉请求必须

经由在宣布驳回的主管局缔约方领土内有住址的代理人提出，也必须说明此情况。在

这种情况下，指定代理人的要求由相关缔约方的法律或实践规定；以及 

 宣布驳回的日期。 

细则 18(2)(b) 

必须说明驳回所依据的理由，以使注册人在向该主管局或其他相关主管机构提起复审或异

议的程序中，确定反驳这些理由的恰当论点。 

驳回也可以说明对驳回理由可能采取的补救措施，例如，如果驳回理由是国际注册中的所

有外观设计不符合被指定缔约方法律中外观设计单一性的要求，缔约方局可以说明哪些外观设

计符合其法律规定的外观设计单一性的同一概念，并且就在该局对国际注册可能进行的分案给

予指导。 

在驳回通知中说明全部驳回所依据的理由的要求，并不妨碍后续在该主管局处理的程序中，

甚至在驳回期限届满之后，由于注册人对于驳回的回应，提出新的理由，或者在由注册人启动

的上诉程序中提出新的理由，因为在相关程序中已告知注册人这些理由。 

 
18  如果驳回所依据的理由，涉及与一件尚未公开的（特别是由于请求了延迟公布）在先注册的外观设计相似，该

主管局由于需要对该在先注册的副本进行保密，而不能提供这一冲突的在先外观设计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在

通知中说明，驳回的理由涉及与一件尚未公开的在先注册相似。一旦公布了该在先注册，在后国际注册的注册人将会

收到其详细的内容。可适用的驳回上诉期限将据此设定。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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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的登记和公布；传送给注册人 

对保护的驳回，由相关缔约方主管局通报给国际局。国际局将此驳回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中

（除非国际局对此不予考虑；参见“不规范的驳回通知”），在公报上公布，并将该通知的副本

传送给相关国际注册的注册人。 

细则 18(2)(b) 

驳回通知的语言 

根据作出驳回通知的主管局的选择，向国际局发出的驳回通知可以使用英语、法语或西班

牙语。该驳回将被记录并公布。注册人从国际局收到驳回通知的副本，其语言是被指定缔约方

主管局发出通知时所使用的语言。 

不规范的驳回通知 

不规范的驳回有两种：可以纠正的驳回，以及不被国际局视作驳回通知的驳回通知。 

在下述情况下，国际局不将驳回通知视为驳回通知（因而不在国际注册簿上予以登记）： 

 驳回通知中未指明有关国际注册号的（除非该通知中所含的其他说明可供国际局识别

该国际注册）； 

 驳回通知中未指明任何驳回理由的；或 

 驳回通知是在可适用的驳回期限（根据情况，可以是六个月或十二个月；参见“驳

回的时限”）届满之后寄发给国际局的。 

细则 19(1)(a) 

尽管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国际局都将该通知的副本传送给注册人并向其告知（并同时告知

发出驳回通知的主管局）：该驳回通知未被国际局视为是驳回通知，并说明其理由。 

细则 19(1)(b) 

国际注册的注册人，收到国际局传送的该驳回通知的副本（即使该通知不被视为驳回通知，

并且随后也没有记录在国际注册簿中），是十分有用的，因为该注册人应当知道相关缔约方可

能的驳回理由。例如，第三方可能根据该主管局在有缺陷的驳回通知中所引用的相同理由，对

该指定启动无效程序。 

如果驳回通知在其他方面存在不规范（例如，该主管局没有签章或者没有写明驳回的日期），

国际局仍然要将该驳回记录在国际注册簿上，并向注册人传送该（不规范）通知的副本。如果

注册人提出请求，国际局将邀请相关的主管局及时更正其通知。 

细则 19(2)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irregular_notification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limits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limits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9
https://www.wipo.int/hague/en/legal_text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9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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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一主管局更正了一份规定了提出复审或上诉请求具体期限的驳回通知，在适当情况

下，应当再规定一个新的期限（例如，从向国际局发出更正通知之日起算），最好附带说明新期

限的届满日。 

驳回通知的后续程序 

如果某一国际注册的注册人收到国际局发来的驳回通知，他/她就如同直接向发出该驳回通

知的主管局提出该外观设计申请一样，享有相同的权利和救济（例如对该驳回的复审或上诉）。

因此，对于相关的缔约方来说，该国际注册与向该缔约方主管局提交的注册申请适用相同的程

序。 

99 年 12(3)(b) 

当提出对驳回决定的复审或上诉请求时，或者回应一项异议时，即使相应缔约方的法律没

有作要求，注册人可能觉得指定一个熟悉作出驳回决定的主管局所在地法律或实践（及语言）

的当地代理人是十分有用的。对该代理人的指定，完全不受海牙法律框架的约束，应由相关缔

约方的法律和实践规定。 

在主管局以外观设计不符合其所在国法律的外观设计单一性要求为由发出驳回通知的情况

下，国际注册的注册人可以在该局进行分案，以克服驳回理由（参见“驳回理由”和“通知的内

容”）。该局有权根据被证实必要的分案数量向注册人收取多项附加费。这类附加费的缴纳方

式不受海牙体系约束；而是由每个相关缔约方规定，并直接向国际注册的注册人收取。如需进

一步了解因外观设计不符合有关主管局对外观设计单一性的要求而发出驳回通知后的程序，可

查阅海牙体系成员概况数据库。 

撤回驳回的通知和给予保护的说明 

撤回驳回的通知 

发出驳回通知的主管局，可以撤回该通知，特别是在注册人启动上诉程序之后。撤回驳回

的通知应当仅涉及一项国际注册，但是可以仅涉及予以驳回的国际注册中的一项或多项外观设

计。相关主管局必须对其标注日期并签章。 

99 年 12(4)；细则 18(4)(a) 

撤回驳回的通知应当含有下述信息和说明： 

 作出通知的局； 

 国际注册号； 

 如果撤回不涉及所有被驳回的外观设计，其所涉及的或不涉及的外观设计； 

 国际注册产生依可适用的法律给予保护的效力的日期； 

 撤回驳回的日期。 

细则 18(4)(b)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2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ground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content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fusal.html#contents
https://www.wipo.int/hague/memberprofiles/selectmember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2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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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主管局办理的程序中对国际注册进行了修正，通知中应当包含或指明：要么是所有

经修正的要素，要么是关于修正后外观设计的全部信息，具体由该主管局自主决定。这一信息

可以主管局所用的语言提供，即使该种语言不是撤回驳回的通知使用的语言。 

细则 18(4)(c) 

如果某一缔约方已依第 7 条第(2)款就分两部分缴纳单独指定费作出声明，给予保护的效力

以缴纳第二部分单独指定费为条件（参见“分两部分缴纳单独指定费（仅适用于对墨西哥和美

利坚合众国的指定）”）。据此，一旦缴纳了第二部分单独指定费，就将发出撤回驳回的通知。 

99 年 7(2) 

驳回之后给予保护的说明 

由发出驳回通知的某一主管局作出的撤回驳回的通知，也可采用说明的形式，以说明该局

已经决定对该被提交国际注册的外观设计或部分外观设计（视具体情况而定）给予保护。 

细则 18 之二(2) 

驳回之后给予保护的说明应含有下述信息并指明： 

 作出通知的局； 

 国际注册号； 

 如果说明不涉及提交国际注册的全部外观设计，其所涉及的或不涉及的外观设计； 

 国际注册产生依可适用的法律给予保护的效力的日期； 

 说明日期； 

 如果在该局办理的程序中对国际注册进行了修正，说明中还应包括或指明所有修正（参

见“撤回驳回的通知”）。 

细则 18 之二(2)(b)和(c) 

如果某一缔约方依第 7 条第(2)款就分两部分缴纳单独指定费作出声明，给予保护的效力以

缴纳第二部分单独指定费为条件（参见“分两部分缴纳单独指定费（仅适用于对墨西哥和美利

坚合众国的指定）”）。据此，一旦缴纳了第二部分单独指定费，就将发出撤回驳回的通知。 

99 年 7(2) 

未通知驳回情况下给予保护的说明 

未发出驳回通知的被指定缔约方的主管局，可以在所适用的驳回期限内，向国际局发送声

明，以说明对在该缔约方提交国际注册的外观设计或部分外观设计（视具体情况而定）给予保护。 

细则 18 之二(1)(a)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usa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usa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grant.html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usa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usa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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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一缔约方已依第 7 条第(2)款就分两部分缴纳单独指定费作出声明，给予保护的效力

以缴纳第二部分单独指定费为条件（参见“分两部分缴纳单独指定费（仅适用于对墨西哥和美

利坚合众国的指定）”）。据此，一旦缴纳了第二部分单独指定费，就将发出撤回驳回的通知。 

99 年 7(2) 

一般而言，某一主管局不发送给予保护的说明也不会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如果在可适用的

驳回期限内没有发出驳回通知，被提交国际注册的外观设计将同样获得保护。 

但是，如果某一缔约方依细则第 18 条第(1)款(b)项作出声明，涵盖细则第 18 条第(1)款(c)

项第(i)目或第(ii)目下的情形，以及适用上述两目之一，并且如果在主管局办理的程序中进行修

正后给予了保护，则必须发出给予保护的说明（参见“驳回通知的期限延长（细则第 18 条第(1)

款(b)项）”）。 

细则 18 之二(1)(d)和(e) 

未通知驳回情况下给予保护的说明应含有下述信息并指明： 

 作出说明的局； 

 国际注册号； 

 如果说明不涉及提交国际注册的全部外观设计，其所涉及的外观设计； 

 国际注册产生或将产生依可适用的法律给予保护的效力的日期；以及 

 说明的日期； 

 如果在该局办理的程序中对国际注册进行了修正，说明中还应包括或指明所有修正（参

见“撤回驳回的通知”）。 

细则 18 之二(1)(b) 

国际局将任何撤回驳回或给予保护的说明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中，相应地通知注册人，并在

该声明是以某一具体文件的形式发出或可以复制的情况下，将该文件的副本传送给注册人。任

何撤回或说明的登记均在公报中公布，并在公报中与该项公布一并公开提供该文件的 PDF 副

本。 

细则 18(5)、(6)和细则 18 之二(3) 

国际注册的效力 

国内申请的同等效力和给予保护的同等效力 

日内瓦文本规定国际注册依次产生两种效力，即依国内法规定所提出的申请的同等效力，

以及给予保护的同等效力。 

首先，自国际注册之日起，国际注册应在每一个被指定缔约方至少具有与依该缔约方法律

所正规提出的申请同等的效力。“至少同等”是最低标准；换言之，此种效力可以自更早日期生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usa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usa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7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extension_refusal_period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ntroduction.html#extension_refusal_period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grant.html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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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或其范围可能对国际注册而言更为广泛。结果之一就是，任何给予已经公布的国家或地区．．．．．

申请．．临时保护的缔约方，也必须给予指定其的已公布国际注册以同样的保护。 

此外，如果依可适用的法律，只有已核准的注册才会被公布，缔约方可以自指定其的国际

注册公布之日起，为该国际注册提供临时保护。 

99 年 14(1) 

其次，在其主管局未发出驳回通知的每一个被指定缔约方，国际注册与根据该缔约方法律

所给予的保护具有相同的效力。保护的效力，最迟应自可适用的驳回期限（根据情况，可以是 6

个月或 12 个月）届满之日起生效。 

99 年 14(2) 

上述原则的唯一例外是，其主管局是“审查局”或其法律规定可以对给予保护提出异议的

缔约方，可以相应声明的形式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规定国际注册将最晚于以下时间享有给予

保护的效力： 

 在该声明中所确定的时间，这一时间可以晚于所适用的驳回期限的届满日，但不得超

过该日期之后六个月（在这种情况下，给予保护的效力，自该声明中所述的时间生效）；

或者 

 关于给予保护的决定通知并非故意地未发出的，在根据该缔约方法律给予保护之时；

在此种情况下，该相关缔约方的主管局应相应地通知国际局，并应努力在此之后立即

将该决定通知到该国际注册的注册人。 

99 年 14(2)；细则 18(1)(c) 

上述给予保护的效力，适用于被指定的主管局从国际局收到的，或在可适用的情况下，在

该局办理的程序中修正的被提交国际注册的一项或多项外观设计。 

99 年 14(2)(c) 

“最晚”一词是指，各缔约方均有权认定，根据其法律，国际注册会在一个较早的时间享有

给予保护的效力，例如，从国际注册日开始。另外，如果包含多个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国际注册，

仅仅由于该国际注册中的某些外观设计而被驳回，应当理解为，根据所适用法律对国际注册的

保护，应限于那些没有被驳回通知所涵盖的外观设计。 

此外，如果作出了驳回保护的通知并随后（全部或部分）撤回，该国际注册应在驳回被撤回

的范围内，最晚自该驳回被撤回之日起，具有与依该缔约方法律给予保护同等的效力。在这种

情况下，“最晚”一词指各缔约方可能认定，根据其可适用法律给予的保护可在较早的时间产

生效力，例如，追溯到从国际注册日开始。“在驳回通知被撤回的范围内”指明，如果一项驳回

的撤回仅针对该通知所指的某些外观设计，根据所适用的法律所给予的保护，并不延及其驳回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4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4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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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撤回的外观设计。因为，撤回驳回可以采用给予保护的说明形式，上述规定可适用于在撤

回驳回的范围内所作出的说明（参见“撤回驳回的通知”）。 

99 年 14(2)(b)；细则 18(4)；细则 18 之二(2) 

被指定缔约方的主管局可以在所适用的驳回期限内，在未发出驳回通知且决定接受国际注

册的效力的情况下，向国际局发出给予保护的说明（参见“未通知驳回的情况下给予保护的说

明”）。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注册根据该被指定缔约方法律，例如自发出给予保护的说明之日

起，享有给予保护的效力，当然各缔约方可以于更早的日期认定保护的效力。关于必须给予保

护的最晚时间，上述原则也可适用。 

推后的国际注册日 

最后，原则上，国际注册日即为国际申请的申请日。不过，如果国际申请中有涉及第 5 条

第(2)款的某些不规范，国际注册日可晚于申请日（参见“国际注册日”和“涉及缔约方通知的

特别要求的不规范，或有关设计人身份、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不规范”）。 

99 年 10(2)(b) 

依据可适用的法律，国际注册日的推后可能会使国际注册中的外观设计面临潜在风险（在

未依第 5 条第(2)款作出将导致国际注册日推后的声明的被指定缔约方中也是如此），例如： 

– 如果根据被指定缔约方的法律，正规提出的申请于国际注册日开始生效。 

(i) 外观设计的新颖性可能被在（推后的）国际注册日前（即，包括国际申请的申请日

和（推后的）国际注册日之间的日期）公之于众的外观设计破坏； 

(ii) 即使国际申请的申请日在 6 个月的优先权期间内，如果在先申请的申请日早于（推

后的）国际注册日 6 个月以上，国际注册的优先权要求可能会被指定缔约方驳回（参见“第 13

栏：优先权要求”）。 

– 如果依据被指定缔约方的法律，给予保护的效力自国际注册日开始，则可能无法在（推

后的）国际注册日之前为外观设计提供保护，防止第三方使用相同/近似外观设计。 

因此，建议申请人确保在提交国际申请时，提供附加的必要内容（如适用），以避免任何潜

在风险。 

但是，要回顾的是，缔约方可认定该国际注册与正规提出的申请有同等效力，并可根据其

法律，自国际申请的申请日，而非国际注册日起，给予保护。 

细则 18 之二(1)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rant.html#notification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bi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rant.html#absence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rant.html#absence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gistration.html#date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resentation.html#special_requirements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presentation.html#special_requirements
https://www.wipo.int/wipolex/en/text/285214#article10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3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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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第二部分单独指定费 

如果被指定缔约方依第 7 条第(2)款就分两部分缴纳单独指定费作出了声明，给予保护的效

力将以缴纳第二部分单独指定费为条件。 

细则 12(3)；细则 18 之二(1)(a)和(2) 

国际注册的保护期 

关于续展，在每个缔约方中的最短保护期，为自国际注册日起 15 年（参见“国际注册的续

展”）。 

99 年 17 

另外，如果缔约方的国内法，对通过国内途径提交的外观设计注册，规定了超过 15 年的保

护期，对该缔约方的国际注册可以再额外续展 5 年，直至其国内法所规定的最长保护期届满。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2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18bis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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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变更和续展 

国际注册的变更 

变更的种类 

变更登记请求可涉及以下内容： 

 变更国际注册的所有权（表格 DM/2）； 

细则 21(1)(a)(i) 

 变更注册人的名称和/或地址（表格 DM/6）； 

细则 21(1)(a)(ii) 

 在任何或全部被指定缔约方放弃国际注册（表格 DM/5）； 

细则 21(1)(a)(iii) 

 在任何或全部被指定缔约方，将被提交国际注册的外观设计限制为一项或若干项（表

格 DM/3）。 

细则 21(1)(a)(iv) 

 变更代理人名称和/或地址（eHague 申请或表格 DM/8）； 

细则 21(1)(a)(v) 

如果变更登记请求涉及任何上述内容，该请求必须用相应的正式表格提交给国际局。 

细则 21(1) 

所有权变更 

变更外观设计所有权，可以有多种理由，以不同的方式。可以根据合同变更所有权，例如转

让。另外还可因法院判决或法律实施，例如继承或破产，或者两家公司的合并。 

99 年 16(1)(i) 

国际注册所有权的变更，可以涉及国际注册的全部外观设计，或者仅涉及其中的一部分。

同样的，所有权变更可以针对全部指定的缔约方或仅针对其中的一部分。 

细则 21(2)(a)(v)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http://www.wipo.int/hague/en/forms/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hague.wipo.int/
https://www.wipo.int/hague/en/forms/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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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并不区分所有权变更的这些不同理由或不同类型。对于所有的情况，统称为

“所有权变更”。直到变更被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上，国际注册的前一所有人仍被称为“注册人”，

因为该词是指以其名义在国际注册簿登记国际注册的自然人或法人。新的所有人被称为“受让

人”。一旦所有权变更进行了登记，受让人就成为国际注册的注册人。 

另外，所有权变更在国际注册簿中进行登记一事，必须区别于该所有权变更的有效性。例

如，海牙协定并不对国际注册转让契约的有效性规定条件。这些条件目前且始终仅由相关的国

内法规定，而且在各缔约方之间可能互不相同（例如，是否有必要签立书面确认转让的文件、

判断当事方法律资格的年龄证明等）。 

海牙协定只为有效地在国际注册簿中登记所有权变更所需符合的要求作出规定。因此，所

有权变更登记仅在合同安排正式签订之后或非合同原因导致所有权变更发生之后才开始进行。 

所有权变更的登记，通常是为了确保该所有权变更针对第三方产生效力。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情况中，被指定缔约方可能根据第 16 条第(2)款作出要求提供

特定说明或文件的声明，或者根据细则第 21 条之二第(1)款作出驳回某些所有权变更所作登记

效力的声明，涉及对其指定的国际注册所有权变更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对该缔约方无效（参见

“登记所有权变更的效力”及以下内容）。 

谁能提出请求 

原则上，变更登记请求应当由注册人提出并签字。但是，新．所有人也可提出所有权变更登

记请求（表格 DM/2），条件是： 

 由注册人签字；或 

 由新所有人签字，并附有能证明新所有人是注册人的继承人的文件。为证明这种请求，

可提交的文件包括，例如转让文件副本、合并文件副本、转让所有权的法院裁决，或

任何足以提供所有权变更证据的其他文件。 

细则 21(1)(b) 

请求的内容 

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表格 DM/2）中应当包含或说明下列事项： 

 有关的国际注册号（一份请求表格可以用于同一注册人名下的多个国际注册，前提是

该项请求涉及该表格第 6 栏所规定的所有权的全部变更。另一方面，如果该请求涉及

表格第 6 栏所有权的部分变更，请求表格只能用于一个单独的国际注册）； 

细则 21(2) 

 当前注册人的名称（有多个注册人的，必须填写所有注册人的名称）；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ownership.html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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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注册新所有人的名称、邮寄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应当符合《行政规程》的规定

（有多个新所有人的，必须填写全部所有人的名称、邮政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 

 所有权变更后仍是国际注册注册人的当前注册人的名称、邮政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这

涉及变更登记申请只涉及部分注册人、要删除部分注册人或要增加注册人的情况），

应当符合《行政规程》的规定； 

 如果有多个新所有人，且没有指定代理人，应当填写一个通信用电子邮件地址。没有

填写该电子邮件地址的，填写的第一个人（表格第 3 栏中）的电子邮件地址视为通信

用电子邮件地址。应注意，如果只有一个新所有人，或者指定了代理人，不应填写表

格的第 4 栏（多个新所有人的通信用电子邮件地址）； 

规程 301；规程 302 

 新所有人符合其成为国际注册注册人条件的缔约方或缔约各方（对于属海牙文本

（1960 年）管辖的指定，参见“海牙文本（1960 年）的冻结”）； 

 在变更并不涉及全部外观设计和全部缔约方的国际注册所有权时，所有权变更涉及的

外观设计的件数和被指定缔约方的数目； 

 缴纳的费用数额和付款方式，或从在产权组织开设的往来帐户扣除所需费用数额的指

令，以及付款方或发出付款指令当事方的身份。 

99 年 16(3)；细则 21(2)(a)(vi) 

表格应当签字，并在第 8 栏中说明签字者的身份。 

细则 21(1)(b)；规程 202 

指定代理人 

新注册人或受让人在提交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时，也可以选择指定代理人。此项内容规定

在表格 DM/2 表格（所有权变更）的第 9 栏中，要求通过附加委托书或者适当填写 DM/7 表格

（指定代理人）作出指定。 

细则 3(1)(b)；细则 21(2)(b) 

不规范的请求 

如果该请求不符合可适用的要求，国际局应将该事实通知注册人，而且，若请求是由要求

成为新所有人的人提出的，还应通知该人。 

细则 21(4) 

一项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的不规范，可在国际局发出关于不规范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予以

纠正。如果不规范在所述三个月内未予纠正，该请求被视为放弃，国际局据此通知注册人，若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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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请求是由声称是新所有人的人提出的，同时还应通知该人；并且，国际局应在扣除相当于相

关费用一半的数额之后，退还已付的任何费用。 

细则 21(5) 

所有权的部分变更——编号 

仅就部分外观设计或仅对部分被指定缔约方进行的国际注册转让或其他移转，应以被部分转

让或被以其他方式部分移转的国际注册的国际注册号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上。在这种情况下，任

何被转让或以其他方式移转的部分，应在上述国际注册的注册号下撤销，并应作为单独的国际

注册予以登记。该单独的国际注册，应使用被部分转让或被以其他方式部分移转的国际注册的

注册号，并加上一大写字母。 

细则 21(7) 

合并 

如果同一人成为因所有权部分变更而产生的两件或多件国际注册的注册人，则各该件注册

可根据该人的请求予以合并，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的规定（参见“所有权

的变更”），比照适用于合并登记的请求。 

细则 21(8) 

合并后的国际注册，应使用被部分转让或被以其他方式部分移转的国际注册的注册号，并

在可适用的情况下加上一大写字母。 

登记、通知和公布 

只要请求符合规定，国际局应立即将变更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上，一并通知新注册人和原注

册人。 

细则 21(6)(a) 

国际局在《国际公报》中公布所有权变更的相关数据，包括关于指定新所有人代理人的数

据（如果该请求中附有这种指定）。电子邮件地址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但不向第三方提供。 

细则 26(1)(iv) 

所有权变更登记的效力 

在国际注册簿中所作的所有权变更登记，与直接在相应国家或地区主管局的注册簿上作出

登记具有同等效力。但是，第 16 条第(2)款规定了一种可能的例外，即缔约方可以发出声明，通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ownership.html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ownership.html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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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产权组织总干事，国际注册簿中登记的所有权变更，在该缔约方的主管局收到声明中所列出

的说明或文件之前，在该缔约方没有效力。 

99 年 16(2) 

被指定缔约方主管局发出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无效声明 

如前文所述，缔约方可以根据第 16 条第(2)款发出声明，指出在国际注册簿中登记的所有

权变更，在主管局收到声明中所列的说明或文件之前，在该缔约方没有效力。 

细则 21 之二 

此外，在一些情况中，某些国内法规定，不允许登记所有权的部分变更。例如，在某些管辖

区，一组外观设计被认为构成一件单一外观设计，也就是说，属于同一组的所有外观设计作为

一个整体取得法律保护，不是分别取得保护。因此，构成该组的所有外观设计只能同时转让给

同一受让人。另一种情况是，在某些管辖区，法律规定了“近似外观设计”制度或“相关外观设

计”制度。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注册的外观设计只能同时一并转让。 

在上述各种情况中，如果这种所有权变更不被缔约方的国内法所允许，则该缔约方的主管

局可以声明，在国际注册簿中登记的所有权变更在该缔约方无效。 

细则 21 之二(1) 

该声明必须由主管局在所有权变更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或者在可适用的驳回期限内（以

较晚者为准）发给国际局。 

声明应当说明： 

(i) 所有权变更无效的原因， 

(ii) 相应的主要法律规定， 

(iii) 声明不涉及全部外观设计的所有权变更的，所涉及的外观设计的编号，以及 

(iv) 能否针对该声明提出复审或上诉。 

细则 21 之二(2)和(3) 

国际局收到声明后，在国际注册簿中登记，并相应通知原注册人（转让人）和新注册人（受

让人）。国际局还对国际注册簿进行修改，将该声明所涉及的那部分国际注册作为单独的国际

注册，以原注册人（转让人）名义登记。国际局相应通知原注册人（转让人）和新注册人（受让

人）。 

细则 21 之二(4)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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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条细则作出的撤回无效声明，应当通知国际局，国际局接下来应当在国际注册簿中

进行登记，对国际注册簿进行相应修改，并相应通知原注册人（转让人）和新注册人（受让人）。 

细则 21 之二(5) 

国际局公布涉及所有权变更登记无效的声明和撤回此种声明的相关信息。 

细则 26(1)(ix) 

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细则第 21 条之二的适用：一项国际注册中含有对缔约方 A 和缔约方

B 的指定。国际注册簿中登记了国际注册所有权的全部变更，由注册人 X 转让给新注册人 Y，

该所有权变更登记公布之日起三个月过后，国际局收到了缔约方 A 的主管局发来的声明，指出

该所有权变更在该缔约方无效（对于全部外观设计）。国际局根据细则本条第(4)款，把该声明

在国际注册簿中登记，并相应通知原注册人（转让人）和新注册人（受让人）。根据该款，国际

局把所有权全部变更修改为在缔约方 B 的所有权变更，修改后产生了一项在 X 名下涉及缔约方

A 的新国际注册。根据细则第 21 条第(7)款为所有权部分变更登记规定的一般原则，新国际注

册的号码将为原国际注册号加上一个大写字母。如果缔约方 A 进一步决定撤回上述无效声明（对

于全部外观设计），应当依据细则第 21 条之二第(5)款通知国际局。国际局接下来修改国际注册

的相应数据，并相应地通知原注册人（转让人）和新注册人（受让人）。 

细则 21 之二和 21(7) 

注册人名称及/或地址的变更 

登记注册人名称和/或邮寄地址变更的请求，必须以正式表格 DM/6 的形式向国际局提出。

在所有权变更导致名称变化的情况下，不得．．使用该表格。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使用表格 DM/2（参

见“所有权的变更”）。若注册人希望仅登记一个新的或更新的电子邮件地址，该变更应通过联

系海牙来通知（该服务免费）。 

细则 21(1)(a)(ii) 

第 1 栏：国际注册号 

一项请求可以涉及以同一注册人名义登记的多个国际注册。针对某个具体的国际注册，如

果不知道注册号（因为国际注册尚未生效或尚未通知注册人），不必给出其他号码。注册人应

等到得知相关国际注册号之后，再提出进一步的请求。 

细则 21(2)(a)(i) 

第 2 栏：注册人名称 

国际注册簿中登记的注册人名称，应当按照“申请人”中所述的方式予以指明。 

细则 21(2)(a)(ii)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ownership.html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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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栏：注册人名称和/或地址的变更 

留有指明新名称、新地址、新电话号码和新电子邮件地址的空间。只需要指明发生变更的

信息。例如，如果仅变更了名称，写明新名称就足够了，空出其他的空间就可以；同样，如果仅

变更了地址，就没有必要重复其名称了。 

细则 21(2)(a)(iii) 

如果只变更电话和/或电子邮件地址，通过联系海牙（不必要使用表格 DM/6）写明新号码

和/或电子邮件地址即可。只登记此项变更的，该项请求无需缴费。 

第 4 栏：多个注册人的通信用电子邮件地址 

只有在有多个注册人且未指定代理人，而且注册人希望下列情况的，才应填写本项： 

 保留已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中用于通信的电子邮件地址（如此栏没有．．填写，已登记在国

际注册簿中的通信用电子邮件地址将自动被国际局不予考虑）；或 

 用不同的通信用电子邮件地址代替已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中的现有电子邮件地址；或 

 首次填写不同于在第 3 栏所提供的通信用电子邮件地址。 

第 5 栏：签字 

表格应当签字，并指明签字者的身份。 

细则 21(1)(b)(i) 

缴纳费用 

请求登记注册人名称或地址的变更，需要缴纳费用表所规定的费用。参见有关向国际局缴

纳费用的一般说明（参见“向国际局缴纳费用”）。 

99 年 16(3)；细则 21(2)(a)(vi) 

代理人名称及/或地址的变更 

代理人名称和/或邮寄地址的变更登记请求必须通过 eHague 申请界面或填写正式表格

DM/8 向国际局提出。该表格不得．．用于指定新代理人或不同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应使用

DM/7 表（指定代理人）。若代理人仅想要登记新的或更新的电子邮件地址，这一变更应通过联

系海牙（该服务免费）进行通知。对于已登记的代理人，其名称和/或地址的变更登记免费。 

细则 21(1)(a)(v)和(2)(a)(ii)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payment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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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范的请求 

如果注册人或代理人名称或邮寄地址的变更登记请求不符合可适用的要求，国际局将此事

实通知注册人或已登记的代理人。该不规范应当自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予以改正。如果不规范

未予纠正，该请求应被视为放弃，国际局应在扣除相当于有关费用一半的数额之后，退还已付

的任何费用。 

细则 21(4)和(5) 

登记、通知及公布 

只要请求符合规定，国际局应立即将该变更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上，并应通知注册人或已登

记的代理人。变更应在国际局收到符合所适用要求的请求之日予以登记。但是，如果该请求表

明，该项变更应在另一项变更之后，或在国际注册续展之后进行登记，则国际局应照此办理。

国际局在《公报》中公布有关代理人名称和/或地址变更的相关数据。 

99 年 16(4)；细则 21(6)；细则 26(1)(iv) 

放弃 

放弃允许注册人从国际注册中删除部分或全部缔约方。放弃总是涉及国际注册的全部．．外观

设计。如果该请求仅涉及国际注册所包含的部分外观设计，必须使用表格 DM/3（限制）。如果

放弃涉及“全部”被指定缔约方，将导致在事实上撤销整项国际注册。 

99 年 16(1)(iv)；细则 21(1)(a)(iii) 

登记放弃的请求，应当以正式表格 DM/5 向国际局提出。 

细则 21(1)(a) 

第 1 栏：国际注册号 

针对某项具体的国际注册，如果不知道注册号（因为国际注册尚未生效，或尚未通知注册

人），不必给出其他号码。注册人应等到得知相关国际注册号之后，再提出进一步的请求。 

细则 21(2)(a)(i) 

登记放弃同一注册人的多项国际注册的请求，可以使用一份表格，前提是，放弃国际注册

所涉及的被指定缔约方，与在每项相关国际注册中的相同。 

第 2 栏：注册人名称 

在国际注册簿中登记的注册人名称，应当按照“申请人”中所述的相同方式予以指明。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6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en/legal_text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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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 21(2)(a)(ii) 

第 3 栏：缔约方 

注册人必须说明，登记放弃的请求是否涉及全部被指定缔约方，还是仅涉及部分被指定缔

约方，在此情况下，应当勾选与相关缔约方对应的选项。 

第 4 栏：签字 

表格应当签字，并说明签字者的身份。 

细则 21(1)(b) 

缴纳费用 

请求登记放弃的，需要缴纳费用表中所规定的费用。（参见“向国际局缴纳费用”）。 

99 年 16(3)；细则 21(2)(a)(vi) 

不规范的请求 

如果登记放弃的请求不符合任何可适用的要求，国际局将此事实通知注册人。该项不规范

应当自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予以改正。如果不规范未予改正，该请求应被视为放弃，国际局应

在扣除相当于有关费用一半的数额之后，退还已付的任何费用。 

细则 21(4)和(5) 

登记、通知及公布 

只要请求符合规定，国际局应立即将该项放弃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上，并通知注册人。该项

变更应在国际局收到符合所适用要求的请求之日予以登记。国际局在《国际公报》中公布有关

放弃的相关数据。 

99 年 16(4)；细则 21(6)；细则 26(1)(iv) 

通常，该放弃应在国际局收到该项请求之日予以登记。但是，注册人可以要求，登记放弃的

日期与登记另一项变更相关联。 

细则 21(6)(b) 

如果注册人希望登记放弃的请求在国际注册公布时被考虑，则该请求必须在不晚于所适用

的公布期限届满前 3 个星期寄至国际局。如果在该时限之后收到请求，该放弃仍将登记在国际

注册簿中。更多信息参见“注册人在公布前的选项”。 

99 年 11(5)；规程 60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payment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www.wipo.int/treaties/zh/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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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限制允许注册人从国际注册中删除部分外观设计。因此，限制只能涉及国际注册所包含的

部分外观设计。如果请求涉及国际注册所包含的全部外观设计，必须使用表格 DM/5（放弃）。

限制的请求可以涉及部分或全部被指定缔约方，但是限制只能就相同的被指定缔约方进行登记。 

登记限制的请求，应当用正式表格 DM/3 向国际局提出。每份表格只能用于请求就单个国

际注册的限制进行登记。 

99 年 16(1)(v)；细则 21(1)(a)(iv) 

第 1 栏：国际注册号 

一项请求应当仅涉及单个国际注册。如果不知道该注册号（因为国际注册尚未生效，或尚

未通知注册人），不必给出其他号码。注册人应等到得知相关国际注册号之后，再提出进一步

的请求。 

细则 21(2)(a)(i) 

第 2 栏：注册人名称 

在国际注册簿中登记的注册人名称，应当按照“申请人”中所述的相同方式予以指明。 

细则 21(2)(a)(ii) 

第 3 栏：外观设计 

限制所涉及的每项外观设计（即，不再对这些设计寻求保护），必须用列明其编号的方式予

以说明。 

第 4 栏：缔约方 

注册人必须说明，登记限制的请求是否涉及全部被指定缔约方，还是仅涉及部分被指定缔

约方，（在此情况下，应当在与相关缔约方对应的选框内打勾）。 

第 5 栏：签字 

表格应当签字，并说明签字者的身份。 

细则 21(1)(b)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ia.html#r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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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费用 

请求登记限制的，需要缴纳费用表所规定的费用。（参见“向国际局缴纳费用”）。 

99 年 16(3)；细则 21(2)(a)(vi) 

不规范的请求 

如果登记限制的请求不符合可适用的要求，国际局将此事实通知注册人。该不规范应当自

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予以改正。如果该不规范未予改正，该请求应被视为放弃，国际局应在扣

除相当于有关费用一半的数额之后，退还已付的任何费用。 

细则 21(4)和(5) 

登记、通知及公布 

只要请求符合规定，国际局应立即将该限制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上，并通知注册人。该变更

应在国际局收到符合可适用要求的请求之日予以登记。国际局在《国际公报》中公布有关限制

的相关数据。 

99 年 16(4)；细则 21(6)；细则 26(1)(iv) 

如果注册人希望登记限制的请求在国际注册公布时被考虑，则该请求必须在不晚于所适用

的公布期限届满前 3 个星期寄至国际局。如果在该时限之后收到请求，该放弃仍将登记在国际

注册簿中。更多信息参见“注册人在公布前的选项”。 

99 年 11(5)；规程 601 

在国际注册簿中不能登记许可 

海牙体系中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可以在国际注册簿中登记一项许可。因此，在被指定缔约方

中确保许可协议有效性的必要程序，必须由相关缔约方主管局直接在国家或地区层面上实施，

前提是其相关国内法允许如此。 

国际注册簿的更正 

如果国际局依职权或根据注册人的请求，认为国际注册簿中的国际注册有误，国际局应修

改国际注册簿，并相应地通知注册人。 

细则 22(1)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general.html#payment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6
http://www.wipo.int/treaties/zh/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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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何被指定缔约方的主管局，有权在向国际局发出的通知中声明，不承认该更正的

效力。参照适用细则第 18 条和第 19 条有关驳回保护的规定。 

细则 22(2) 

国际注册的续展 

国际注册的首个保护期为 5 年，并且可以五年为期续展两次。经过续展，在每个缔约方的

保护期，自国际注册日起算，至少为 15 年（参见“美利坚合众国的单独指定费和续展”）。 

而且，如果缔约方的国内法，对经过国家途径申请注册的外观设计，规定了超过 15 年的保

护期，该国际注册可以在该缔约方再额外续展 5 年，直至该国内法所规定的最长保护期届满为

止。 

99 年 17 

缔约方应将其国内法所规定的最长保护期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在每个 5 年期限届满前六

个月，国际局应当在发出的非正式届满通知中，告知注册人该信息（参见“续展的程序”）。尽

管在某个被指定缔约方的最长保护期已经届满，如果注册人仍希望在该缔约方续展其国际注册，

则在对该缔约方缴纳所需费用时，应附一份声明，要求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在该缔约方的国际

注册续展。在某个被指定缔约方已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的最长保护期已经届满的情况下，依然

允许在该被指定缔约方的续展，其目的在于，当出现诸如该缔约方法律规定的最长保护期变更，

而未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的情况时，保护注册人的权利。 

99 年 17(3)(c)；细则 23；细则 24(2)(b) 

驳回或无效之后的续展 

如果对涉及某具体被指定缔约方的全部被提交国际注册的外观设计的驳回，已登记在国际

注册簿上，注册人仍可请求续展涉及该缔约方的国际注册。但是，在缴纳续展费用时，必须附

上一份声明，说明应当登记涉及该缔约方的续展。准许一项涉及已宣布驳回的缔约方的续展的

原因，是在续展的时候，仍然可能存在涉及该驳回的未决司法或行政程序。如果已对驳回提出

上诉，且在续展日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时，可能需要保留注册人的权利。当然，已宣布驳回的被

指定缔约方，享有决定该续展在其境内效力的自由。 

细则 24(2)(c) 

当涉及无效时，情况有所不同，根据规定，由于在国际注册簿中登记无效，就意味着该无效

不得再上诉。因此，对于已就全部外观设计作出无效登记的被指定缔约方，国际注册不得续展。

对于已就全部外观设计作出放弃登记的被指定缔约方，国际注册也不得续展。另外，对于已就

部分外观设计作出无效登记的任何被指定缔约方，不得就该部分续展国际注册。对于那些已经

在被指定缔约方登记过限制的外观设计，也不得就该部分外观设计续展国际注册。 

细则 20；细则 21；细则 24(2)(d)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2
http://www.wipo.int/hague/zh/guide/renewal.html#fees_usa
http://www.wipo.int/treaties/zh/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7
https://www.wipo.int/hague/zh/guide/renewal.html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0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1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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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展的程序 

每个五年期限届满前六个月，国际局向注册人及代理人（如有）发出通知，指明国际

注册的届满日期，并向其告知相关缔约方已经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的最长保护期（参见“缔

约方所作声明”）。然而，如果注册人（或代理人）未收到该非正式通知，也不得以此作

为未遵守任何缴纳续展费时限的借口。  

细则 23；规程 701 

可以仅对某些被指定缔约方的国际注册予以续展，而且可以仅对被提交国际注册的某些外

观设计予以续展。 

99 年 17(4)；细则 24(2)(a) 

eHague 中有可以用于国际注册全部或部分续展的电子续展界面。 

此外，eHague 续展根据某一国际注册的注册人录入的数据，自动计算应付续展费，并允许

注册人查看该国际注册中所含的外观设计复制件。eHague 续展允许使用在线缴费系统缴纳续

展费，该系统根据用户配置，提供多种缴费方式。 

国际注册的续展，没有规定的正式表格。可以使用非正式表格 DM/4 进行续展，提供以下

必要信息： 

 相关的国际注册号码； 

 注册人的名称（必须与国际注册簿中登记的名称相同）； 

 注册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 要么是对国际注册的全部外观设计及对全部被指定缔约方进行续展——如果适用的

话，包括那些在国际注册簿中已经登记了全部驳回的缔约方——要么是对国际注册进

行部分续展（即仅对于部分．．外观设计和/或仅对于部分．．被指定缔约方）； 

 注册人或其代理人的签字； 

 缴纳的费用，以及支付方式，或者在产权组织的往来帐户中扣除所需费用的指令。 

对于部分续展（即仅对于部分．．外观设计和/或仅对于部分．．被指定缔约方），注册人可以通过

在第 4(a)栏中指明请求续展的外观设计或被指定缔约方，或者在第 4(b)栏中选择不同．．的被指定

缔约方，对其续展不同．．的外观设计（例如，在缔约方 A 续展外观设计 1，在缔约方 B 续展外观

设计 2），从而说明续展的范围。 

也可以通过给予必要说明（相关国际注册号以及缴费目的）的信函方式进行续展。 

http://www.wipo.int/hague/zh/declarations/
http://www.wipo.int/hague/zh/declarations/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3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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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展费 

国际注册的续展费，必须由注册人直接向国际局缴纳。这些费用包括： 

 基本费； 

 向根据已经规定单独指定费的每一个缔约方缴纳的单独指定费；以及 

 涉及准予国际注册续展的其他每个缔约方的标准指定费。 

细则 24(1) 

美利坚合众国的单独指定费和续展 

根据细则第 12 条第(3)款，指定美利坚合众国的国际申请必须缴纳的单独指定费，分两部

分缴纳。单独指定费第二部分覆盖单一期限 15 年，从给予保护之日起计算。 

因此，如缴纳单独指定费第二部分，无需续展即可保持国际注册对美利坚合众国指定的效

力。但是，这并不排除注册人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指定进行国际注册续展，以便利用对该指定的

国际注册集中后续管理的便利，例如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所有权变更。在这种情况下，只需缴

纳基本费，即可实现国际注册在美利坚合众国的续展。换言之，指定美利坚合众国无需缴纳续

展指定费。 

99 年 7(2)；细则 12(3) 

费用计算器可用于计算国际注册续展所需缴纳的费用。eHague 续展根据续展的范围，自动

计算应付续展费。 

费用应最迟于该注册届满之日向国际局缴纳。但是，也可在国际注册应当续展之日起六个

月之内缴纳，条件是须同时缴纳费用表中规定的额外费。 

细则 24(1)(c) 

如果为续展所缴纳的任何费用由国际局在早于国际注册应当续展之日前三个月收到，该费

用应被视同在该日前三个月收到。 

细则 24(1)(d) 

如果续展所应缴纳的费用数额，在向国际局付款日期和应当续展之日之间有变动： 

 如果在应当续展之日前三个月内缴纳费用，应当适用缴费日实行的费用； 

 如果早于应当续展之日前三个月缴纳费用，该费用应当视为在应当续展之日前三个月

收到，并且应当适用该日前三个月实行的费用； 

 如果续展费在应当续展之日之后缴纳，应适用应当续展之日实行的费用。 

细则 27(6)(b)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4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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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不足 

如果收到的费用数额少于续展所需的数额，国际局应立即就此同时通知注册人和代理人（如

有代理人的话）。通知中应注明所缺款额。 

如果在应续展日之后六个月的期限届满后，所收到的费用少于应缴数额（包括延迟缴费的

额外费），则不登记该项续展。国际局将退还所收到的费用，并就此通知注册人和代理人（如果

有代理人的话）。 

细则 24(3) 

如果缴费不足，为免缴未缴纳的数额，注册人可以请求删除某些指定的缔约方和/或外观设

计，以此减少应缴费数额。但是，该请求必须在该不足数额应当缴纳的期限内作出。 

续展登记；证书及公布 

即使规定的续展费是在应当续展日之后六个月的宽限期内缴纳，国际局仍应以其应当续展

之日将续展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上。有关续展的相关数据公布在《国际公报》中。 

细则 25(1)；99 年 17(5)；细则 26(1)(vi) 

如果国际注册已经得到续展，国际局应将续展证书寄给注册人。 

细则 25(2) 

费用记入账户 

国际局收到的任何标准指定费或单独指定费，应当记入相关缔约方在国际局开设的帐户。

这应于有关该已缴费用的续展登记月份的下月之内完成。 

细则 29 

未予续展 

如果国际注册未予续展（由于注册人没有缴纳续展费，或者由于所缴费用不足），该国际注

册自前一保护期届满之日起失效。 

如果该国际注册未予续展，该事实将公布在公报上。该项公布将直到该国际注册不再有任

何续展的可能时才予以发布，即，在应当续展之日起六个月期限届满之后发布（在该期限内，

可缴纳额外费重获续展）。 

细则 26(1)(vii)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4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5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5214#article1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6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5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9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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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应续展之日未缴纳规定的续展费，在该日之后的六个月期限内，在国际注册簿上对

该国际注册不作任何登记，在该期限内，缴纳了额外费之后，该国际注册可以重获续展。只有

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了续展之后，才可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变更。 

在被指定缔约方的无效 

“无效”一词应被理解为，包括由被指定缔约方主管机关（不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

就某一国际注册对该缔约方的指定所包含的全部或部分外观设计，所作出的任何取消或撤销该

国际注册在该缔约方领土范围内的效力的决定。 

细则 20 

涉及该无效的程序，直接发生在国际注册的注册人、无效请求人和相关主管机关（主管局

或法院）之间。注册人可能有必要指定一名当地代理人。该程序完全受相关缔约方的法律和惯

例管辖。但是，在注册人未能及时获得对其权利进行辩护的机会时，不得宣布国际注册的无效。 

该无效程序，应当与直接在该缔约方主管局注册的外观设计的无效程序相同。例如，对某

一外观设计的保护，可能在第三方启动的程序中，或在侵权程序的反诉中被撤销。 

如果国际注册的效力在某被指定缔约方被宣布（全部或部分）无效，且对该无效不得再提

出任何上诉，该缔约方的主管局，只要知悉该无效，就应当将与此相关的情况通知国际局，包

括： 

 宣布无效的主管机关（例如，主管局或法院）； 

 对该无效不得再提出上诉的事实； 

 国际注册号； 

 如果该无效不涉及全部外观设计，则该无效所涉及的外观设计（或者指明那些不再包

括在内的外观设计，或者指明那些仍然包括在内的外观设计）； 

 宣布无效的日期，以及该无效的生效日期。 

细则 20(1) 

国际局应将无效以及无效通知中的数据，一同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上。无效还将公布在《国

际公报》中。 

细则 20(2)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0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0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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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伦敦文本（1934 年）和海牙文本

（1960 年） 

伦敦文本（1934 年）的终止 

继 2010 年 1 月 1 日冻结伦敦文本（1934 年）的适用后，该文本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起

终止。因此，属于该文本的所有国际保存和指定已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届满。 

海牙文本（1960 年）的冻结 

海牙文本（1960 年）的适用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已经冻结。因此，自上述日期起，将不

能根据该文本提交国际申请，或根据该文本作出任何指定。但是，在 2025 年 1 月 1 日之前提

交的国际申请所产生的国际注册，其中包含根据海牙文本（1960 年）作出的指定的，在该国际

注册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仍然有效。 

《实施细则》第 37 条第 2 款规定了关于海牙文本（1960 年）的过渡性规定。根据第 37 条

第 2 款（a）项的规定，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有效的《共同实施细则》，继续适用于该日或该

日之前提交的任何国际申请，以及在该日未决的任何国际申请，并继续适用于含有依海牙文本

（1960 年）的指定的任何国际注册的公布。 

60 年 6(4)(a)；细则 37(2)(a) 

此外，下列特殊规定适用于依 1960 年文本的指定涉及的国际注册： 

驳回；国际注册的效力 

依海牙文本（1960 年）指定的缔约方必须在国际注册公布之日起 6 个月内将驳回保护（如

果有）通知国际局。如果在规定时限内没有通知驳回，该国际注册应自国际注册日起在该缔约

方内生效。但在有新颖性审查的缔约方内，国际注册应自驳回期限届满之日起生效，除非其国

内法对向该国家主管局提交的注册规定了较早的生效日期。 

60 年 8(1)；细则 37(2)(b) 

如果作出了驳回通知并且随后撤回（全部或部分），根据上述原则，缔约方法律规定的效力

必须适用于该国际注册。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4501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hague-system/docs-zh-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7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4501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hague-system/docs-zh-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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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期和续展 

对于根据海牙文本（1960 年）指定的缔约方，国际注册首次有效期为 5 年，并可续展一次，

期限为 5 年。关于续展，在每个根据海牙文本（1960 年）指定的缔约方中，最短保护期为自国

际注册日起 10 年。 

60 年 11(1)(a) 

另外，如果海牙文本（1960 年）缔约方的国内法，对通过国家途径提交的外观设计注册规

定了超过 10 年的保护期，对该缔约方的国际注册可以再额外续展 5 年，直至其国内法所规定的

最长保护期届满。 

60 年 11(2) 

如果按照有新颖性审查的缔约国国内法的规定，保护开始的日期迟于国际注册日时，保护

期应自该国开始保护之日起计算。国际注册未续展或仅续展一次都不影响上述保护期。 

60 年 11(1)(b) 

海牙文本（1960 年）缔约方应将其国内法所规定的最长保护期通知产权组织总干事。在每

个 5 年期限届满前六个月，国际局应当在发出的非正式届满通知中，告知注册人该信息。 

细则 37(2)(c)；规程 701 

变更登记 

国际申请中对依海牙文本（1960 年）指定的缔约方有影响的任何变更，在该缔约方法律规

定的最长保护期内，仍可以在国际注册簿中登记。参见“国际注册的变更”。 

但是，有一个例外。如果一个被指定缔约方不受某个文本的约束，而在受该文本约束的缔

约方或缔约方之一，新所有人符合成为国际注册注册人的条件，则国际注册所有权的变更在该

缔约方不予登记。例如，如果新所有人仅在只．受日内瓦文本（1999 年）约束的缔约方拥有资格，

则国际注册的所有权变更在一个受海牙文本（1960 年）约束的被指定缔约方可能不予登记。 

细则 37(2)(b)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4501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4501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4501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4501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4501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hague-system/docs-zh-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7
https://www.wipo.int/hague/zh/docs/hague_system_administrative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hague-system/docs-zh-hague_system_regulations.pdf#rule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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